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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吕

根据《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印发 2017 年能源领域行业标

准制(修)订计划及英文版翻译出版计划的通知))(国能综通科技

(201 7J 52 号)的要求，标准编制组经调研和总结设计经验，借鉴

有关国内和国际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 10kV及

以下架空配电线路设计技术规程 ))DL/T 5220-2005 进行了

修订。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有:总则，术语，路径，气象条件，导线，

绝缘子和金具，绝缘配合、防雷和接地，导线布置，杆塔，基础，对地

距离及交叉跨越，变压器及台架和其他设备，配电自动化相关设

备，接户线，环境保护，劳动安全和工业卫生等。

本标准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1.参考现行国家标准《电工术语 发电、输电及配电 通用术

语))GB/T 2900. 50-2008 第 2. 1 节第 601-01-26 条"低(电)压:

用于配电的交流电力系统中 1000V 及其以下的电压等级"，将原

标准中电压等级划分由 1kV 以下和 1kV~10kV，修订为 3kV 以

下和 3kV~10kV，与现行国家标准((66kV及以下架空电力线路设

计规范))GB 50061 的规定一致。

2. 将原标准"第 10 章 电杆、拉线和基础"拆分为"第 9 章

杆塔"和"第 10 章基础"。

3. 结合现行配电线路常用的杆塔型式给出了杆(塔)型选择指

导，同时纳入了复合材料杆塔型式。修订了杆塔荷载计算、杆塔结

构的相关规定。

4. 增加了杆塔基础型式选型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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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增加了与特高压和超高压交、直流线路导线的交叉跨越

距离。

6. 增加了低压综合配电箱、柱上开关、避雷器等柱上设备的安

装要求。

7. 增加了配电自动化相关设备、环境保护、劳动保护和工业卫

生章节。

8. 新增附录 E 供电区域划分表。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替代((10kV及以下架空配电线路设计

技术规程))DL/T 5220-2005 。

本标准由国家能源局负责管理，由电力规划设计总院提出，由

能源行业电网设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日常管理，由中国能源建

设集团天津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

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电力规划设计标准化管理中心(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安德路 65 号，邮编 :100120 ，邮箱: bz_zhongxin@ 

eppei. com) 。

本标准主编单位 z 中国能掘建设集团天津电力设计院有

限公司

本标准参编单位:南京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武汉供电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国电建集团贵州电力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北京电力经济技术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员:赵枫祝牧蔡凝露刘剑

贾正雄赵俊亚杨利鸣左焦

樊其龙桂帆田筝杨丽琼

张延飞杨立黎智王继斌

卢晓丹

本标准主要审查人员:段松涛苗桂良尹鹏刘兆领

李占岭赵庆斌方浩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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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鸣昆陈青荣李文斌尹超鹏

陈庭记马麟张巧霞韩召芳

徐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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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1 为规范 lokV 及以下架空配电线路的设计，贯彻国家的基

本建设方针和技术经济政策，做到安全可靠、先进适用、经济合理、

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便于施工和检修维护，制定本标准。

1. O. 2 本标准适用于 10kV 及以下交流架空配电线路(以下简称

架空配电线路)的设计。

1. O. 3 架空配电线路设计应顺应配电网发展趋势，从实际出发，

结合地区特点，积极地采用成熟可靠的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新

工艺，推广采用节能、降耗、环保的先进技术和产品。

1. O. 4 lokV 及以下架空配电线路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

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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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居民区 residential area 

工业企业地区、港口、码头、火车站、城镇等人口密集区。

2.0.2 非居民区 non-residential area 

本标准第 2. O. 1 条所述居民区以外地区，均属非居民区。

2. O. 3 交通困难地区 difficult transport area 

车辆、农业机械不能到达的地区。

2.0.4 基本风速 reference wind speed 

按当地空旷平坦地面上10m 高度处 10min 时距，平均的年最

大风速观测数据，经概率统计得出 30 年一遇最大值后确定的

风速。

2. O. 5 主干线 trunk line 

变电站的 10kV 及以下出线，并承担主要电力传输的线路为

主干线，具备联络功能的配电线路是主干线的一部分。

2. O. 6 分支线 bra盯h line 

由主干线引出的，除主干线以外的线路部分。

2.0.7 大档距 large distance 

架空配电线路由于档距已超出正常m:围，引起杆塔结构型式、

导线型号均需要特殊设计，且该档距中发生故障时修复特别困难

的耐张段(如线路跨越通航河流、湖泊、山谷等)。

2.0.8 平均运行张力 everyday tension 

导线在年平均气咀计算情况下的弧垂最低点张力。

2. O. 9 钢筋由凝土杆 reinforced concrete pole 

普通钢筋混凝土杆、部分预应力提凝土杆及预应力钢筋温凝

土杆的统称。



2.0.10 接户线 S巳rvice line 

lOkV及以下架空配电线路与用户建筑物外第一支持点或室

外计量装置之间的架空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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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路径

3.0.1 线路路径的选择，应认真进行调查研究，综合考虑运行、施

工、交通条件、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和路径长度等因素，统筹兼顾，全

面安排，做到经济合理、安全适用。特殊环境或特殊地段可采用卫

片、航片等新技术。

3.0.2 线路的路径应与城市总体规划相结合，与各种管线和其他

市政设施协调，线路杆塔的位置应与城市环境美化相适应。

3.0.3 乡村地区架空配电线路路径应与道路、河道、灌渠相协调，

不占或少占农田。

3.0.4 发电厂、变电站等进出线密集区域，线路路径应统一规划，

在走廊拥挤地段可采用同杆塔架设。

3. O. 5 线路路径和杆位的选择应避开低洼地、易冲刷地带和影响

线路安全运行的其他地段，当无法避让时，应采取必要的措施。

3. O. 6 路径选择宜避开不良地质地带和采动影响区，宜避开重冰

区、导线易舞动区，当无法避让时，应采取必要的措施。

3. O. 7 线路不宜通过林区，当确需经过林区时应结合林区道路和

林区具体条件选择线路路径，并应减少树木砍伐。

3. O. 8 线路宜避开果林、经济作物林以及城市绿化灌木林。

3.0.9 线路耐张段的长度不宜大于 2km，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城市地区不宜大于 lkm，接入负荷较多的线路段宜缩

小耐张段长度;

2 在乡村地区不宜大于1. 5km; 

3 在环境条件恶劣的地段，耐张段长度不宜大于 lkm;

4 受台风影响地区宜根据地区经验适当缩小耐张段长度。

3.0.10 线路不宜通过设计冰厚超过 20mm 的重冰区。



4 气象条件

4.0.1 架空配电线路设计所采用的气象条件，应根据当地气象资

料及附近已有线路的运行经验确定，如当地的气象与本标准附录

A 典型气象区接近时，宜采用典型气象区所列数值。

4.0.2 设计基本风速、设计冰厚重现期应取 30 年。

4.0.3 设计基本风速应采用当地空旷平坦地面上离地10m 高，

统计所得的 30 年一遇 10min 平均最大风速，并应结合实际运行经

验确定;当元可靠资料时，在空旷平坦地区不应小于 25m/s ，必要

时还宜按稀有风速条件进行验算，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山区架空配电线路的设计基本风速，应根据当地气象资料确

定;当元可靠资料时，基本风速可按附近平原地区的统计值增加 10%;

2 架空配电线路位于河岸、湖岸、山峰以及山谷口等容易产

生强风的地带时，其基本风速应较附近一般地区适当增大;对易覆

冰、风口、高差大的地段，宜缩短耐张段长度，杆塔使用条件应适当

留有裕度;

3 架空配电线路通过市区或森林等地区时，如两侧屏蔽物的

平均高度大于杆塔高度的 2/3 ，其基本风速宜比当地最大设计风

速减少 20% ; 

4 架空配电线路邻近城市高层建筑周围，其迎风地段风速值

应较其他地段适当增加，如无可靠资料时，应按附近平地风速增

加 20% 。

4.0.4 轻冰区宜按无冰、5mm 或 10mm 覆冰厚度设计;中冰区宜

按 15mm 或 20mm 覆冰厚度设计;重冰区应结合工程实际确定。

4.0.5 设计时应加强对沿线己建线路设计、运行情况的调查，并

应考虑微地形、微气象条件以及导线易舞动地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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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O. 6 架空配电线路设计的气温应根据当地 15 年 ~30 年气象

记录中的统计值确定。最高气温宜采用十 40"C 。在最高气温工

况、最低气温工况和年平均气温工况下，应按无风、无冰计算。

4.0.7 架空配电线路设计采用的年平均气温应按下列方法确定:

1 当地区的年平均气温在 3"C~17"C 之间时，年平均气温应

取与此数邻近的 5 的倍数值;

2 当地区的年平均气温小于 3'C或大于 1TC时，应将年平均

气温减少 3'C~5'C后，取与此数邻近的 5 的倍数值。

4. O. 8 安装工况的风速应采用 10m/s，且无冰。气温的选取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最低气温为 40'C 和 30"C 的地区，应采用 -15"C;

2 最低气温为 20"C 的地区，应采用一 10'C;

3 最低气温为一 10"C 的地区，宜采用→ 5'C;

4 最低气温为→5"C 的地区，宜采用。 'C;

5 最低气温为 O'C 的地区，宜采用 5"C 。

4. O. 9 雷电(外)过电压工况的气温可采用 15'C ，基本风速 35m/s 及

以上的地区可采用 15m/s，基本风速小于 35m/s 的地区可采用

10m/s o 

4.0.10 内部过电压工况的气温可采用年平均气温，风速可采用

基本风速的 50% ，并不宜低于 15m/s ，且无冰。

4.0.11 基本风速工况下应按无冰计算，气温的选取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最低气温为← 10"C及以下的地区，应采用 5'C; 

2 最低气温为 5'C及以上的地区，宜采用十10"C 。

4.0.12 带电作业工况的风速可采用 10m/ s ，气温可采用 15'C ，

且无冰。

4.0.13 长期荷载工况的风速应采用 5m/s，气温应采用年平均气

温，且无冰。

4.0.14 覆冰工况的风速宜采用 10m/s ，气温应采用一 5"C 。



5 导线

5.0.1 架空配电线路的导线应采用多股绞合导线。

5.0.2 导线的型号应根据电力系统规划设计和工程技术条件综

合确定。

5.0.3 架空配电线路在临近易燃易爆场所和特殊管道、城市、林

区、人群密集区等地区宜采用架空绝缘导线。

5.0.4 架空配电线路导线截面的选择应结合地区配电网发展规

划确定。当采用允许电压降校核确定导线截面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3kV~10kV 架空配电线路，自供电的变电所低压侧出口

至线路末端变压器或末端受电变电所高压侧入口的允许电压降为

供电变电所低压侧额定电压的 5%;

2 3kV 以下架空配电线路，自配电变压器低压侧出口至线

路末端(不包括接户线)的允许电压降为额定电压的 4% 。

5.0.5 校验导线载流量时，裸导线与聚乙烯、聚氯乙烯绝缘导线

的允许温度宜采用+70.C.交联聚乙烯绝缘导线的允许温度宜采

用 +90.C 。

5.0.6 3kV 以下三相四线制的零线截面应与相线截面相同。

5. 0.7 在各种气象条件下，导线的张力弧垂计算应采用最大使用

张力和平均运行张力作为控制条件。

5.0.8 导线的弧垂应根据计算确定。导线架设后塑性伸长对弧

垂的影响，宜采用减小弧垂法补偿，弧垂减小的百分数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铝绞线、铝芯绝缘线为 20%;

2 钢芯铝绞线、绝缘钢芯铝绞线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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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铜绞线、铜芯绝缘线为 7%~8% 。

5.0.9 导线的设计安全系数不应小于表 5. O. 9 所列数值。
表 5.0.9 导线设计的最小安全系数

导线种类 )般地区 重要地区

铝绞线、钢芯铝绞线、铝合金线 2. 5 3. 0 

铜绞线 2.0 2.5 

铝芯绝缘线、绝缘钢芯铝绞线、铜芯绝缘线 3. 0 3. 0 

5.0.10 导线连接点的电阻不应大于等长导线的电阻，档距内连

接点的机械强度不应小于导线计算拉断力的 95% 。

5.0.11 导线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不同金属、不同规格、不同绞向的导线，严禁在档距内

连接;

2 在-个档距内，每根导线不应超过一个连接头;

3 档JEê 内接头距导线的固定点的距离，不应小于 O.5m;

4 钢芯铝绞线、铝绞线、绝缘铝绞线、绝缘钢芯铝绞线在档距

内的连接，宜采用钳压方法;

5 铜绞线、铜芯绝缘线在档距内的连接，宜采用插接或钳压

方法;

6 铜绞线与铝绞线的跳线连接，应采用铜铝过搜线夹或锢铝

过渡线;

7 铝绞线的跳线连接，宜采用线夹、钳压连接方法。

5.0.12 架空配电线路的铝绞线、钢芯铝绞线，在与绝缘子或金具

接触处，宜缠绕铝包带或预绞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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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绝缘子和金具

6.0.1 架空配电线路绝缘子的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3kV~10kV 架空配电线路:

1)直线杆塔宜采用线路柱式绝缘子、针式绝缘子或瓷横担;

2)耐张杆塔宜采用盘型悬式绝缘子组成的绝缘子串，或采

用盘型悬式绝缘子和蝶式绝缘子组成的绝缘子串;

3) 当采用复合绝缘子时，直线杆塔宜采用针式绝缘子，耐张

杆塔宜采用棒型悬式绝缘子;

4)结合地区运行经验可采用复合绝缘横担。

2 3kV 以下架空配电线路:

1)直线杆塔宜采用针式绝缘子;

2)耐张杆塔宜采用盘型悬式绝缘子，也可采用蝶式绝缘子;

3)结合地区运行经验可采用复合绝缘子。

6. O. 2 悬垂线夹、耐张线夹、接续金具和接触金具应采用节能

金具。

6. O. 3 设备连接线夹宜采用端子压接型。导线与设备为铜铝连

接时，应采取可靠的铜铝过渡措施。

6. O. 4 承力型接续宜采用液压型接续管，非承力型接续宜采用依

靠线夹弹性或变形压紧导线的接续金具。

6. O. 5 耐张线夹应结合悬挂点张力和地区施工运行经验等进行

选型，握力不应低于导线计算拉断力的 65% 。

6.0.6 绝缘子和金具的机械强度应按下式验算:

K. F < Fu (6. O. 6) 

式中 :K 机械强度安全系数，可按表 6.0.7 采用;

F一一一设计荷载 (k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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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二→一柱式绝缘子、针式绝缘子、瓷横担绝缘子的受弯破坏

荷载，悬式绝缘子、瓷拉棒绝缘子的机械破坏荷载，蝶

式绝缘子、金具的破坏荷载CkN) 。

6. O. 7 绝缘子和金具的安装设计宜采用安全系数设计法。绝缘

子及金具的机械强度安全系数应符合表 6. o. 7 的规定。
表 6.0.7 绝缘子及金具的机械强度安全系数

安全系数
类型

运行工况 断线工况 断联工况

柱式瓷绝缘子 2.5 1. 5 1. 5 

柱式复合绝缘子 3. 0 1. 8 1. 5 

针式瓷绝缘子 2.5 1. 5 1. 5 

针式复合绝缘子 3.0 1. 8 1. 5 

悬式瓷绝缘子 2.7 1. 8 1. 5 

悬式玻璃绝缘子 2. 7 1. 8 1. 5 

悬式复合绝缘子 3. 0 1. 8 1. 5 

蝶式瓷绝缘子 2.5 1. 5 1. 5 

瓷拉棒绝缘子 2. 5 1. 5 1. 5 

瓷横担绝缘子 3.0 2.0 

金具 2.5 1. 5 1. 5 

6. O. 8 架空配电线路采用的钢制金具应热镀辞，且应符合现行行

业标准《架空配电线路金具技术条件))DLjT 765. 1 的技术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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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绝缘配合、防雷和接地

7.0.1 架空配电线路环境污秽等级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 的规定。

污秽等级可根据审定的污秽分区图并结合运行经验、污湿特征、外

绝缘表面污秽物的性质及其等值附盐密度等因素综合确定。

7. O. 2 架空配电线路的爬电比距应根据地区运行经验和所处地

段外绝缘污秽等级确定，如无运行经验，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 所

规定的数值。

7. O. 3 海拔高度 3500m 及以下区域， 3kV~10kV 架空配电线

路，盘型悬式绝缘子串宜采用 2 片绝缘子 ;3kV 以下架空配电线

路，盘型悬式绝缘子串宜采用 1 片绝缘子;海拔高度超过 3500m

地区，盘型悬式绝缘子串的片数可根据运行经验适当增加。

7. O. 4 lokV 及以下架空配电线路的过引线、引下线与邻相导线之

间的最小间隙应符合表 7.0.4 的规定。 3kV~10kV 架空绝缘配电

线路的引下线与 3kV 以下线路导线之间的距离不宜小于 0.2mo

表 7.0.4 过引线、引下线与邻相导线之间的最小间隙 (m)

线路电压 最小间隙

3kV~10kV o. 30 

3kV 以下 O. 15 

7. O. 5 10kV 及以下架空配电线路的导线与杆塔构件、拉线之间

的最小间隐应符合表 7.0.5 的规定。

表 7. 0.5 导线与杆塔构件、拉线之间的最小间隙 (m)

线路电压 最小间隙

3kV~10kV 0.20 

3kV 以下 O.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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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O. 6 带电作业杆塔的最小间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海拔高度 lOOOm 以下的地区， 10kV 线路带电部分与接

地部分的最小间隙不应小于 O.4m;

2 对操作人员需要停留工作的部位应增加 O. 3m~O. 5m 。

7.0.7 3kV~lOkV 架空配电线路在多雷区可装设避雷器，或架

设地线;当钢筋混凝土杆采用铁横担时宜提高绝缘子等级;绝缘导

线铁横担的线路可不提高绝缘于等级。

7.0.8 元地线的 3kV~10kV架空配电线路，在居民区的钢筋混凝

土电杆宜接地，金属杆塔应接地，接地电阻均不宜超过 300; 中性点

直接接地的 3kV 以下架空配电线路和 lokV 及以下同杆的配电线

路，其钢筋1昆凝土电杆的铁横扫或金属杆应与零线连接，钢筋混凝

土电杆的钢筋宜与零线连接;中性点非直接接地的 3kV 以下架空配

电线路，其钢筋混凝土电杆宜接地，金属抨j菩应接地，接地电阻不宜

大于 500;沥青路面上的或有运行经验地区的钢筋混凝土电杆和金

属杆塔，可不另设人工接地装置，钢筋混凝土电杆的钢筋、铁横担和

金属杆塔也可不与零线连接;预应力钢筋不应用于接地。

7. O. 9 在雷季干燥时，每基杆塔工频接地电阻不宜超过表 7. 0.9 

所列数值。

表 7.0.9 雷季干燥时每基杆塔的最大工频接地电阻

注:若土壤电阻率超过 2000，0 • m，宜采取相应降阻措施。

7.0.10 3kV~lOkV 架空配电线路，当采用绝缘导线时宜有防雷

措施，防雷措施应根据当地雷电活动情况和实际运行经验确定。

7.0.11 为防止雷电波沿 3kV 以下架空配电线路侵入建筑物，接

户线上的绝缘子铁脚宜接地，其接地电阻不宜大于 300;年平均雷

暴日数不超过 30 日/年的地区和 3kV 以下配电线被建筑物屏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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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区，以及接户线与 3kV 以下干线接地点的距离不大于 50m 的

地方，绝缘子铁脚可不接地;如 3kV 以下架空配电线路的钢筋混

凝土电杆的自然接地电阻不大于 30.0"可不另设接地装置。

7.0.12 中性点直接接地的 3kV 以下架空配电线路中的零线，应

在电源点接地;对于采用 TN 接地型式的 3kV 以下架空配电系

统，在干线和分支线终端处，应重复接地，在引入大型建筑物处，如

距接地点超过 50m，应将零线重复接地。

7.0.13 悬挂架空绝缘导线的悬挂线两端应接地，其接地电阻不

应大于 30.0，。

7. 0.14 3kV~10kV 绝缘导线的架空配电线路在主干线与分支线

处、主干线分段线路处宜装有接地线挂环及故障指示器或馈线终端。

7.0.15 架空配电线路通过耕地时，接地体应埋设在耕作深度以

下，且不宜小于 0.6m 。

7.0.16 配电变压器的高压侧应装设一组无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

器，低压侧应装设避雷器或击穿熔断器，如低压侧中性点不接地，

应在低压侧中性点装设击穿熔断器。其安装位置在满足电气距离

要求前提下应靠近变压器出线套管。其接地线应与变压器二次侧

中性点以及金属外壳相连并接地。

7.0.17 总容量为 100kV. A 以上的变压器，其接地装置的接地

电阻不应大于 4.0"每个重复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不应大于 10.0，;

总容量为 100kV. A 及以下的变压器，其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不

应大于 10.0"每个重复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不应大于 30.0"且重复

接地不应少于 3 处。

7.0.18 柱上负荷开关、断路器处应设防雷装置。经常开路运行

而又带电的柱上断路器或负荷开关的两侧均应设防雷装置。元功

补偿装置、调压器应装设元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器，避雷器接地端

应与设备金属外壳相连并接地，接地电阻不应超过 10.0，。

7.0.19 接地体宜采用垂直敷设的角钢、圆钢、钢管或水平敷设的

圆钢、扁钢、铜。接地材料采用钢材时，按机械强度要求的钢接地

• 13 • 



材料的最小尺寸应符合表 7. O. 19-1 的规定。接地材料采用铜或

铜覆钢材时，按机械强度要求的铜或铜覆钢材料的最小尺寸应符

合表 7. O. 19-2 的规定。

表 7.0.19-1 钢接地材料的最小尺寸

种类 规格及单位 地上 地下

圆钢 直径 (mm) 8 10 

截面(mm') 48 48 
扁钢

厚度 (mm) 4 4 

角钢 厚度 (mm) 4 

钢管 厚度 (mm) 3.5 

镀铸钢绞线 截面(mm') 25 50 

注·电器装置设置的接地端子的引下线，当采用镀钵钢绞线，截面不应小于

25m时，腐蚀地区上述截面应适当加大，并采取防腐措施。

表 7.0.19-2 铜或铜覆钢接地材料的最小尺寸

种类 规格及单位 地上 地下

铜棒 直径(mm)
水平接地极为 B

8 
垂直接地极为 15

截面(mm2 ) 50 50 
扁铜

厚度(mm) 2 2 

铜绞线 截面(mm2 ) 50 50 

铜覆圆钢 直径(mm) 8 10 

铜覆钢绞线 直径(mm) 8 10 

截面(mm' ) 48 48 
铜覆扁钢

厚度 (mm) 4 4 

注: 1 铜绞线单股直径不应小于l. 7mmo 

2 各类铜覆钢材的尺寸为钢材的尺寸，铜层厚度不应小于 0.25mm o

7.0.20 接地体地面上 2.5m 及以下接地引下线不宜采用钢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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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导线布置

8. 0.1 3kV~10kV 架空配电线路的导线应采用三角排列、水平排

列、垂直排列。 3kV 以下架空配电线路的导线宜采用水平排列。

8.0.2 架空配电线路同杆(塔)架设不宜超过四回，不同电压等级

并架时应采用高电压在上、低电压在下的布置型式。 3kV~10kV

架空配电线路和 3kV 以下架空配电线路同杆架设时，应是同一电

源，并应有明显的标志。

8.0.3 同一地区 3kV 以下架空配电线路的导线在电杆上的排列

应统一，零线应靠近电杆或靠近建筑物侧。同一回路的零线不应

高于相线。

8. O. 4 3kV 以下路灯线在电杆上的位置不应高于其他相线和

零线。

8.0.5 架空配电线路的档距宜采用表 8.0.5 所列数值。

表 8. O. 5 架空自己电线路的档距 (m)

电压等级

区域

3kV~10kV 3kV 以下

城市 40~50 40~50 

乡村 50~100(80) 40~60 

注:()内为绝缘导线数值。 3kV 以下线路当采用集束型绝缘导线时，档距不宜大

于 30r丑。

8.0.6 沿建(构)筑物架设的 3kV 以下架空配电线路应采用绝缘

线，导线支持点之间的距离不宜大于 15m 。

8. O. 7 架空配电线路导线的线间距离，应结合地区运行经验确

定。如元可靠资料，导线的线间距离不应小于表 8. O. 7 所列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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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O. 7 架空自己电线路导线最小线间距离 (m)

档 lIE 
电压

等级
40 及

50 60 70 80 90 100 120 
以下

3kV~ 0.6 0.65 O. 7 0.75 0.85 O. 9 l. 0 l. 15 

10kV (0. 4) (0. 5) (0. 6) (0.65) (0.75) (0. 8) (0. 9) (l. 05) 

3kV 以下 0.3 0.4 0.45 0.5 

注: 1 ()内为绝缘导线数值。 3kV 以下架空配电线路靠近电杆两侧导线间水平

距离不应小于 0.5m o

2 大档距线路需根据实际档距进行验算。

8. O. 8 同电压等级同杆架设或 3kV~lOkV 、 3kV 以下同杆架设

的线路，横担间的垂直距离不应小于表 8. O. 8 所列数值。
表 8. O. 8 同杆架设线路横担之间的最小垂直距离 (m)

杆 型
电压等级

直线杆 分支和转角杆

10kV 与 10kV O. 80 O. 45/0. 60( 注)

10kV 与 3kV 以下 l. 20 l. 00 

3kV 以下与 3kV 以下 0.60 0.30 

注:转角或分支线如为单回线，则分支线横担距主干线横担为 0.6m;如为双回或多

回线，则分支线横担距上排主干线横担为 0.45m.距下排主干线横担为 0.6m o

8. O. 9 同电压等级同杆架设或 3kV~lOkV 、 3kV 以下同杆架设

的绝缘线路，横担间的垂直距离不应小于表 8. O. 9 所列数值。

表 8. O. 9 同杆架设绝缘线路横担之间的最小垂直距离 (m)

杆 型

电压等级
直线杆 分支和转角杆

10kV 与 10kV 0.5 O. 5 

10kV 与 3kV 以下 l. 0 

3kV 以下与 3kV 以下 0.3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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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0.10 3kV~lOkV架空配电线路与 35kV 线路向杆架设时，应架

设于 35kV 线路下方且两线路导线间的垂直距离不应小于 2.0m。

3kV~lOkV 架空配电线路与 66kV 线路同杆架设时，应架设于

66kV 线路下方且两线路导线间的垂直距离不应小于 3.5m。

8.0.11 3kV~lOkV 架空配电线路架设在同一横担上的导线，其

截面差不宜大于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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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杆塔

9.1 杆塔型式

9. 1. 1 杆塔可按下列方式分类:

1 根据受力性质，杆塔可分为直线型、耐张型杆塔;

2 根据回路数，杆塔可分为单回路杆塔、双回路杆塔和多回

路杆塔;

3 根据支撑方式，杆培可分为自立式杆塔和拉线杆塔。

9. 1. 2 架空配电线路杆塔类型可因地制宜地选择钢筋混凝土电

杆、钢管杆、高强度混凝土电杆、复合材料电杆、窄基铁塔或联杆。

9. 1. 3 轻冰区、中冰区、重冰区过渡分界处的杆塔应采用耐张型。

9. 1. 4 重覆冰线路不宜采用导线非对称排列的杆塔。

9.2 杆塔荷载

9.2.1 荷载作用方向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杆塔的作用荷载宜分为横向荷裁、纵向荷载和垂直荷载;

2 杆塔应计算最不利风向作用，悬垂型杆塔应计算与线路方

向成 0。、 45 0 (或 60 0 )及 90。的三种基本风速的风向;一般耐张型杆

塔可只计算 90。一种基本风速的风向;终端杆塔除计算 900基本风

速的风向外，还应计算 0。基本风速的风向;特殊塔(如分支塔)应

按照实际情况计算最不利风向。

9.2.2 风向与线路方向在各种角度情况下，杆塔、横担、导线的风

荷载计算应符合现行标准《架空输电线路杆塔结构设计技术规定》

DL/T 5154 的规定。

9.2.3 各类杆塔的正常运行情况，应计算下列荷载组合:

1 基本风速、无冰、未断线;



2 覆冰、相应风速及气温、未断线;

3 最低气温、无冰、无风、未断线。

9.2.4 各类杆塔的断线情况，应按 5"C 、无冰、元风的气象条件

计算，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66kV及以下架空电力线路设计规

范))GB 50061 的规定。

9.2.5 杆塔不均匀冰荷载情况按未断线、 5"C 、有不均匀冰、同

时风速 10m/s 计算。各类杆塔不均匀覆冰的不平衡张力应计算

所有导线同时同向有不均匀覆冰的不平衡张力的荷载组合。

9.2.6 各类杆塔的安装工况按安装荷载、相应风速、无冰条件

计算。线条及其附件的起吊安装荷载，应包括提升重力、紧线张

力荷载和安装人员及工具的附加荷载。附加荷载标准值取为

l. 5kN 。

9.2.7 位于地震烈度为 9 度及以上地区的各类杆塔，结合杆塔型

式、当地运行经验等因素，综合考虑技术经济指标后，再确定是否

进行抗震验算。

9.2.8 杆塔、绝缘子以及线条风荷载标准值计算，应符合现行行

业标准《架空输电线路杆塔结构设计技术规定 ))DL/T 5154 的相

关规定。

9.3 杆塔材料

9.3.1 钢材的材质应根据结构的重要性、结构型式、连接方式、钢

材厚度和结构所处的环境及气温等条件进行合理选择。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钢材等级宜采用 Q235 、 Q355 、 Q390 、 Q420。钢材的质量

应分别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碳素结构钢 ))GB/T 700 和《低合金高

强度结构钢 ))GB/T 1591 的规定;

2 所有籽塔的钢材均应满足不低于 B 级钢的质量要求。

9.3.2 结构连接宜采用 4. 8 级、 5.8 级、 6. 8 级、 8. 8 级热浸镀辞

螺栓和螺母。螺栓和螺母的材质及其机械特性应分别符合国家现



行标准《紧固件机械性能螺栓、螺钉和螺柱 ))GB/T 3098. 1 和《紧

固件机械性能 螺母 ))GB/T 3098. 2 及《输电线路杆塔及电力金

具用热漫镀辞螺栓与蝶、母))DL/T 284 的规定。

9.3.3 架空配电线路的钢筋混凝土电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环

形混凝土电杆))GB 4623 的规定。

9.3.4 钢材、螺栓和锚栓的强度设计值及各种焊缝的强度设计值

应符合现行相关规程、规范规定。

9.3.5 杆塔构件采用复合材料时，应满足强度、刚度、绝缘、阻燃、

耐{庚、耐腐蚀等性能的要求。

9.4 杆塔计算及结构基本规定

9.4.1 杆塔结构设计应采用以概率理论为基础的极限状态设计

法，极限状态设计表达式采用荷载标准值、材料性能标准值、几何

参数标准值以及各种分项系数等表达。

9.4.2 结构的极限状态是指结构或构件在规定的各种荷载组

合作用下或在各种变形或裂缝的限值条件下，满足线路安全运

行的临界状态。极限状态分为承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

状态。

9.4.3 杆塔结构在长期荷载作用下，杆塔的计算挠度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元拉线直线单杆杆顶的挠度:混凝土杆不应大于杆全高的

5%0 ，钢管杆不应大于杆全高的 8%0 ; 

2 元拉线直线铁塔塔顶的挠度不应大于塔全高的 3%0 ; 

3 拉线杆塔顶点的挠度不应大于杆塔全高的 4%0;

4 拉线杆塔拉线点以下杆塔身的挠度不应大于拉线点高

的 2%0 ; 

5 耐张型塔塔顶的挠度不应大于塔全高的 7%0 ; 

6 耐张杆杆顶的挠度不应大于杆全高的 15%口。

9.4.4 钢结构构件允许最大长细比应符合表 9.4.4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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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4.4 钢结构构件允许最大长细比

钢结构构件 允许最大长细比

塔身及横担受压主材 150 

塔腿受压斜材 180 

其他受压材 220 

辅助材 250 

受拉材(预应力的拉杆可不受长细比限制) 400 

9.4.5 元拉线锥型单杆可按受弯构件进行计算，其弯矩应乘以增

大系数1. 1 。

9.4.6 重覆冰区杆塔结构应根据线路的特点进行设计:

1 拉线杆塔的根部结构宜为镜接支承;

2 根据当地运行需求，钢筋混凝土杆可自行选择冰期登杆的

措施。

9.4.7 铁塔的造型设计和节点设计应传力清楚，外观顺畅，构造

简洁。节点可采用准线与准线交会的方式，也可采用准线与角钢

背交会的方式。受力材之间的夹角不应小于 15 0 。

9.4.8 钢管杆的设计应考虑制造工艺、施工方法、运输安装以及

运行维护和环境等因素。钢管杆各部件应满足强度、稳定、刚度等

方面的要求。

9.4.9 架空配电线路采用的横担应按受力情况进行强度计算，横

担的选用应规格化。采用钢材横担时，其规格不应小于ζ63mmX

ζ63mmX6mm。钢材横担及附件应热镀镑。

9.5 拉线

9.5.1 拉线应根据杆塔的受力情况装设。拉线作用于电杆时，其

与电杆的夹角宜采用 45 0 ;当受地形限制可适当减小，但不应小于

30 0 ;在地形受限的地区，可以采用顶杆，顶杆应根据电杆的受力情

况装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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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2 跨越道路的水平拉线，对路边缘的垂直距离不应小于 6m ，

拉线柱(受力反方向)的倾斜角宜采用 100~200; 跨越电车行车线

的水平拉线对路面的垂直距离不应小于 9m o

9.5.3 空旷地区架空配电线路连续直线杆超过 10 基时，宜装设

防风拉线。

9.5.4 当拉线设置绝缘子时，在断拉线情况下绝缘子距地面处不

应小于 2.5m。地面范围的拉线应设置保护套。

9.5.5 拉线应采用镀辞钢绞线，其截面应按受力情况确定，且不

应小于 25mm2 。

9.5.6 拉线强度的设计值，应按表 9.5.6 的规定确定。

表 9.5.6 镀铸钢绞线强度设计值 {N/mm2 } 

不同热镀钵钢丝抗拉强度标准值对应整根钢绞线抗拉强度设计值
股数

1175 1270 1370 1470 1570 

7 股 690 745 800 860 920 

19 股 670 720 780 840 900 

注: 1 整根钢绞线的拉力设计值等于总面积与强度设计值的乘积。

2 强度设计值中已i十入了换算系数: 7 股 0.92 ， 19 股 0.90 0

9.5.7 拉线棒的直径应根据计算确定，且不应小于 16mm。拉线

棒应热镀辞。腐蚀地区拉线棒直径应适当加大 2mm~4mm 或采

取其他有效的防腐措施。

9.5.8 拉线金具的强度设计值应按金具的抗拉强度或金具试验

最小破坏荷载除以抗力分项系数1. 8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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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基础

10.0.1 基础型式的选择，应根据线路沿线地形、地质、施工条件、

杆塔型式等因素综合确定。

10.0.2 基础稳定、基础承载力应采用荷载的设计值进行计算;地

基的不均匀沉降、基础位移等采用荷载的标准值进行计算。

10.0.3 在河滩上或内涝积水地区设置塔位时，除有特殊要求外，

基础主柱顶面高程不应低于 5 年一遇洪水位高程。

10.0.4 设置在河流两岸或河中的基础应根据地质水文资料进行

设计，并应计人水流对地基的冲刷和漂浮物对基础的撞击影响。

10.0.5 杆塔采用岩石基础时，其计算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架空

输电线路基础设计技术规程))DLjT 5219 的规定，且应根据有关

规程、规范进行鉴定，并宜选择有代表性的塔位进行试验。

10.0.6 杆塔采用桩基础时，其计算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架空输

电线路基础设计技术规程))DLjT 5219 及《建筑桩基技术规范》

JGJ 94 的规定。
10.0.7 原状土基础在计算上拔稳定时，抗拔深度应扣除表层非

原状土的厚度。

10.0.8 基础采用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20 ，当基础采用

强度等级为 400MPa 及以上的钢筋时，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

于 C25 0

10.0.9 基础的埋置深度不应小于 O.5m。在有冻胀性土的地区，

埋深应根据地基土的冻结深度和冻胀土的类别确定。有冻胀性土

的地区的钢筋混凝土杆和基础应采取防冻胀的措施。

10.0.10 采用岩石制作的底盘、卡盘、拉线盘应选择结构完整、质

地坚硬的石料(如花岗岩等) ，且应进行试验和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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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1 当基础置于地下水位以下或软弱地基时，应铺设垫层或

采取其他防扰动措施。

10.0.12 钢筋混凝土电杆的受拉杆杆底与基础底板应采取可靠

的抗拉措施连接。

10.0.13 电杆埋设深度应计算确定，且不宜小于表 10. 0.13 所列

数值。

表 10.0.13 电杆埋设深度 (m)

10.0.14 电杆基础进行下压稳定、倾覆稳定验算时，应符合现行

行业标准《架空输电线路基础设计技术规程师L/T 5219 的规定。

10.0.15 电杆拉线盘、卡盘和底盘的强度和稳定计算，应符合现

行行业标准《架空输电线路基础设计技术规程 >>DL/T 5219 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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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对地距离及交叉跨越

11. O. 1 导线与地面、建筑物、构筑物、树木、铁路、道路、河流、管

道、索道及各种架空线路间的距离，应按下列原则确定:

1 应根据最高气温情况或覆冰情况求得的最大弧垂和最大

风速情况或覆冰情况求得的最大风偏进行计算;

2 计算上述距离应计入导线架线后塑性伸长的影响和设计、

施工的误差，但不应计入电流、太阳辐射、覆冰不均匀等因素引起

的弧垂增大;

3 当架空配电线路与标准轨距铁路、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交

叉，且档距超过 200m 时，最大弧垂应按导线最高长期允许工作温

度计算。

11. O. 2 导线与地面的距离，不应小于表 1 1. o. 2 数值。
表 11. O. 2 导线与地面的最小距离 (m)

线路经过地区
线路电压

3kV~10kV 3kV 以下

居民区 6.5 6 

非居民区 5.5 5 

交通困难地区 4. 5 4 

11.0.3 导线与山坡、峭壁、岩石地段之间的净空距离，在最大计

算风偏情况~，不应小于表 1 1. O. 3 所列数值。

表 1 1. O. 3 导线与山坡、峭壁、岩石之间的最小距离 (m)

线路经过地区

步子二?可到达的山坡

步行不能到达的山坡、峭壁和岩石

线路电压

3kV~10kV 

4. 5 

1. 5 

3kV 以下

3.0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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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O. 4 架空配电线路不应跨越屋顶为易燃材料做成的建筑，对

非易燃屋顶的建筑，如需跨越，在最大计算弧垂情况下，架空导线

与该建筑物、构筑物的垂直距离不应小于 3m o

11. O. 5 架空配电线路在计及风偏的情况下，边导线与多层建

筑或规划建筑线之间的最小水平距离，以及边导线与不在规划

范围内的建筑物、构筑物间的最小净空距离应符合表 1 1. O. 5 中

数值的规定;架空配电线路边导线与不在规划范围内的建筑物

间的水平距离，在无风偏情况下，不应小于表 1 1. 0.5 中规定数

值的 50% 。

表 11. O. 5 边导线与建筑物间的最小距离 (m)

线路电压 3kV~10kV 3kV 以下

距离 1. 5(0. 75) 1. 0(0. 2) 

注.括号内数值仅限绝缘导线与相邻建筑物元门窗或实墙的最小净空距离，当墙

体有门窗时，应执行括号外数值。

11. O. 6 10kV 及以下架空配电线路通过林区应砍伐出通道，

通道宽度不宜小于线路两侧向外各延伸 2.5m，当采用绝缘导

线时不应小于 1m。在下列情况下，如不妨碍架线施工，可不

砍伐通道:

1 树木自然生长高度不超过 2m;

2 导线与树术(考虑自然生长高度)之间的垂直距离不小

于 3m。

架空配电线路通过公园、绿化区和防护林带，导线与树木的净

空距离在最大风偏情况下不应小于 3m; 架空配电线路通过果林、

经济作物以及城市灌木林，不应砍伐通道，但导线至树梢的距离不

应小于1. 5m。架空配电线路的导线与街道行道树之间的距离，不

应小于表 1 1. 0.6 所列数值。校验导线与树木之间的垂直距离应

考虑树木在修剪周期内生长的高度。



表 1 1. O. 6 导线与街道行道树之间的最小距离 (m)

线路电压
导线与街道行道树之间

3kV~10kV 3kV 以下

最大弧垂情况的垂直最小距离 1. 5(0.8) 1. 0(0. 2) 

最大风偏情况的水平最小距离 2.0 (1 .0) 1. 0(0. 5) 

注目括号内数值为绝缘导线的距离。

11. 0.7 3kV~10kV 线路与特殊管道交叉时，应避开管道的检查

井或检查孔，交叉处管道上所有金属部件应接地。

11. O. 8 架空配电线路与甲、乙类厂房(仓库) ，可燃材料堆垛，甲、

乙类液体储罐，液化石油气储罐，可燃、助燃气体储罐最近水平距

离不应小于电杆(塔)高度的1. 5 倍;丙类液体储罐不应小于电杆

(塔)高度的1. 2 倍。架空配电线路与直埋地下的甲、乙类液体储

罐和可燃气体储罐，不应小于电杆(塔)高度的 0.75 倍;直埋地下

的丙类液体储罐与配电架空线的最近水平距离不应小于电杆(塔)

高度的 O. 6 倍。

11. O. 9 架空配电线路与弱电线路交叉，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交叉角应符合表 1 1. 0.9 的规定。

表 1 1. O. 9 架空配电线路与弱电线路的交叉角

弱电线路等级 一级 二级

交叉角 二三45 。 二，， 30 0

三级

不限制

2 架空配电线路一般架在弱电线路上方。架空配电线路的

电杆应尽量接近交叉点，但不宜小于 7m 。

3 架空弱电线路等级划分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C(标准的附

录)的规定。

11.0.10 架空配电线路与铁路、道路、河流、管道、索道、人行天桥

及各种架空线路交叉或接近的基本要求应符合表 1 1. o. 10(见书
后插页)的规定。

• 27 • 



12 变压器及台架和其他设备

12.1 变压器及台架

12. 1. 1 配电变压器台的设置，其位置应根据下列要求，经过经济

技术等因素综合分析和比较后确定:

1 应选在负荷中心或附近便于更换和检修的地段;

2 不应设在有剧烈振动或高温的场所;

3 不应设在地势低洼和可能积水的场所;

4 不宜设在多尘或有腐蚀性物质的场所，当无法远离时，不

应设在污染源盛行风向的下风侧，或应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

5 当与有爆炸或火灾危险的建筑物毗连时，配电变压器台的

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

50058 的有关规定。

12. 1. 2 下列类型的电杆不宜装设变压器台:

1 转角、分支电杆;

2 设有接户线或电缆头的电杆;

3 设有线路开关设备的电杆;

4 交叉路口的电杆;

5 低压接户线较多的电杆;

6 人员易于触及或人员密集地段的电杆;

7 有严重污秽地段的电杆;

8 联杆、铜管杆或窄基塔。

12. 1. 3 400kV. A 及以下的变压器，宜采用柱上式变压器台，并

根据负荷预测或增长需求和发展选择二相或单相变压器。对于纯

单相负荷的居住区、单相供电的公共设施负荷(如路灯) ，可选用单

相变压器，且容量不宜超过 100kV • Ao 400kV. A 以上的变压



器，宜采用室内装置。当采用落地式变压器台时，应综合考虑使用

性质、周围环境等条件。配电变压器容量应根据负荷需要选取，不

同类型供电区域的配电变压器容量可按表 12. 1. 3 选取。

表 12. 1. 3 10kV 柱上变压器容量推荐表 (kV' A) 

供电区域类型 三相柱上变压器容量 单相柱上变压器容量

A+ 、A 、B 、C 类 三三 400 三三 100

D 类 三三 315 三三 50

E 类 ,ç100 三三30

12. 1. 4 柱上式变压器台底部距地面高度，不应小于 2.5m。其带

电部分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高压配电装置设计规范 ))DL/T 5352 

的相关规定，同时综合考虑周围环境等条件。

12. 1. 5 落地式变压器台应装设固定围墙(栏) ，围墙(栏)高度不

应小于1. 8m，围墙(栏)距变压器的外廓净距不小于 O.8m。变压

器底座基础顶面高程应不低于当地 5 年一遇洪水位或常年内涝水

位高程。

12. 1. 6 配电变压器应选用节能系列变压器，其性能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电力变压器选用导则 ))GB/T 17468 的有关规定。

12. 1. 7 变压器台的高压侧导线、低压侧导线和母线应采用多股

铜芯绝缘线或铜芯电缆，其截面应按变压器额定电流选择，且高压

侧导线截面不应小于 16mm2 ，低压侧导线截面不应小于 35mm2 。

变压器的高、低压侧应装设相应的电气设备。

12. 1. 8 高、低压侧熔断器或隔离开关、低压断路器应优先选用少

维护的符合国家标准的定型产品，并应与负荷电流、导线最大允许

电流、运行电压等相配合。

12. 1. 9 配电变压器熔丝的选择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容量在 10okV. A 及以下者，高压侧熔丝按变压器额定

电流的 2 倍~3 倍选择;

2 容量在 10okV. A 及以上者，高压侧熔丝按变压器额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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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的1. 5 倍~2 倍选择;

3 变压器低压侧熔丝(片)或断路器长延时整定值按变压器

额定电流选择。

12. 1. 10 柱上式变压器台可配置低压综合配电箱，其技术条件应

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户外配电箱通用技术条件))DL/T 375 的有关

规定。低压综合配电箱可采用悬挂式安装、托架式安装或基础坐

地式安装。采用悬挂式、托架式安装时，其底部距地面高度不应低

于1. 8mo 当安装低压综合配电箱时，变压器底部距地面高度应与

综合配电箱高度相配合。采用基础坐地式安装时，应装设固定围

墙(栏) ，围墙(栏)的安装要求与本标准第 12. 1. 5 条一致。

12. 1. 11 柱上式变压器台不配置低压综合配电箱时，低压进线处

应配置相应保护装置，TT 接地系统应加装漏电保护器。

12. 1. 12 变压器台宜根据负荷容量、特性配置无功补偿装置。

12.2 其他设备

12.2.1 3kV~10kV 架空配电线路较长的主干线或分支线应装

设分段或分支开关设备。环形供电网络应装设联络开关设备。

3kV~10kV 架空配电线路在线路的管辖区分界处宜装设开关

设备。

12.2.2 柱上负荷开关和柱上断路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遮断容量应匹配上级 10kV 母线;

2 桂 I二负荷开关、柱上断路器的电压互感器，可配置熔断器;

3 柱上负荷开关、断路器底部与地面垂直距离不应小于

4.5m 。

12.2.3 隔离开关裸露带电部分对地垂直距离不应小于 4.5m ，相

间距离不应小于 O.5m 。

12.2.4 3kV~10kV 熔断器装设的对地垂直距离一般不应小于

5m，无行车碰触的郊区农田线路可降至 4.5m，各相熔断器的水平

距离不应小于 O.5m o 3kV 以下熔断器装设的对地垂直距离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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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 3.5m，各相熔断器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O.3m。跌落式熔管

轴线与地面的垂直夹角应为 150~300 ，熔管跌落时不应危及其他

设备及人身安全。

12.2.5 避雷器与地面垂直距离不宜小于 4.5m，相间距离不应小

于 O.35m 。

12.2.6 室外计量装置底部与地面垂直距离不宜小于1. 8m。

12.2.7 在供电距离远、功率因数低的 10kV 架空配电线路上可

安装无功补偿装置，其容量应经过计算确定，且不宜在低谷负荷时

向系统倒送无功。柱上无功补偿装置需满足下列规定:

1 柱上无功补偿装置的布置和安装设计应利于通风散热、运

行巡视，便于维护检修和更换设备;

2 柱上无功补偿装置应安装于能得到最大损耗降低、提供最

大的电压改善，并且尽可能靠近负荷之处;

3 10kV 线路无功补偿不应与配电变压器同台架设。

12.2.8 在缺少电源站点的地区，当 10kV 架空配电线路过长，电

压质量不能满足要求时，可在线路适当位置加装线路调压装置。

线路调压装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线路调压器的容量应根据线路的用电负荷与电源容量

确定;

2 100okV. A 及以上的线路调压装置应采用断路器保护;

3 柱上安装的线路调压装置的垂直对地距离不应小于 2.5m;

4 落地安装的线路调压装置，应装设固定围墙(栏) ，围墙

(栏)的安装要求与本标准第 12. 1. 5 条一致。

12.2.9 同培双田、多回线路的同一杆塔上不宜安装多台柱上开

关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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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配电自动化相关设备

13.0.1 配电自动化相关设备的配置、选型应按国家现行标准《配

电网规划设计技术导则>>DLjT 5729 、《配电自动化规划设计导则》

DLjT 5709 和《配电自动化智能终端技术规范 >>GBjT 35732 

执行。

13. O. 2 配电自动化相关设备的安装设计，在满足安全要求的前

提下，应利于运行巡视、维护检修和更换设备。

13. O. 3 馈线终端应装设于架空配电线路柱上开关设备处，与地

面垂直距离不宜小于 2.5m。馈线终端宜安装于柱上开关同侧下

方，同→杆塔不宜装设两套馈线终端。当采用箱式结构时，与杆塔

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0.2m 。

13. O. 4 配变终端宜集成于低压综合配电箱内。

13. O. 5 规划实施配电自动化的地区，开关性能及自动化原理应

→致，并预留自动化接口。

13. O. 6 通信设备可安装在馈线终端内。若单独配置光缆通信

箱，光缆通信箱宜安装在馈线终端同侧上方，且光缆通信箱底部距

馈线终端顶部不宜超过 0.5m 。

13. O. 7 馈线终端可与柱上开关可共用一套接地装置，宜采用独

立的接地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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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接户线

14.0.1 3kV~10kV 接户线的档距不宜大于 30m，档距超过 30m

时应按 3kV~10kV 架空配电线路设计。 3kV 以下接户线的档距

不宜大于 25m ，超过 25m 时宜设接户杆。

14.0.2 接户线应选用绝缘导线， 3kV~10kV 接户线其截面不应

小于以下数值:铜芯绝缘导线为 25mm2 ;铝芯绝缘导线为 35mm2 0

3kV 以下接户线，当用户为单相用户时，接户线可选用集束

导线。导线截面应根据允许载流量选择，且不应小于以下数值:铜

芯绝缘导线为 10mm勺铝芯绝缘导线为 16mm2 。

14.0.3 3kV~10kV 接户线，线间距离不应小于 O.4m o 3kV 以

下接户线的线间距离，不应小于表 14. O. 3 所列数值。 3kV 以下

接户线的零线和相线交叉处，应保持一定的距离或采取加强绝缘

措施。

表 14.0.3 3kV 以下接户线的最小线间距离 (m)

架设方式 中当 JÊtï 线间距离

自电杆上引下 25 及以下 0.15 

水平排列 3 及以下 O. 10 
沿墙敷设

垂直排列 6 及以下 。.15

14.0.4 接户线受电端的对地面垂直距离，不应小于下列数值:

3kV~10kV 为 4m;3kV 以下为 2.7m 。

14.0.5 跨越街道的 3kV 以下接户线，至路面中心的垂直距离，

不应小于下列数值:有汽车通过的街道为 6m; 汽车通过困难的街

道、人行道为 3.5m;胡同(里、弄、巷)为 3m;沿墙敷设对地面垂直

距离为 2.7m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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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O. 6 3kV 以下接户线与建筑物有关部分的距离，应符合表

14. O. 6 的规定。

表 14.0.6 接户线至建筑物的最小间距 (m)

布线方式 最小间距

在阳台、平台上和跨越建筑屋顶 2.5 

水平敷设时的垂直间距 在窗户上 0.2 

在窗户下 0.8 

垂直敷设时至阳台、窗户的水平间距 0.6 

导线至墙壁和架构的问距(挑檐下除外) 0.035 

14.0.7 3kV 以下接户线与弱电线路的交叉距离，不应小于以下

数值:在弱电线路的上方为 0.6m;在弱电线路的下方为 0.3m; 如

不能满足上述要求，应采取隔离措施。

14.0.8 3kV~10kV 接户线与各种管线的交叉应符合本标准表

11. O. 10 的规定。

14. O. 9 3kV 以下接户线不应从高压引下线间穿过，严禁跨越铁路。

14.0.10 不同金属、不同规格的接户线，不应在档距内连接。跨

越有汽车通过的街道的接户线，不应有接头。

14.0.11 接户线与线路导线若为铜铝连接应有可靠的过渡措施。

14.0.12 各栋门之前的接户线若采用沿墙敷设应有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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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环境保护

15.0.1 架空配电线路设计应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水土保持和生

态环境保护的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15.0.2 架空配电线路的设计中应对噪声等污染因子采取必要的

防治措施，减少其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15.0.3 架空配电线路经过经济作物时，宜采取跨越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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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劳动安全和工业卫生

16. O. 1 架空配电线路工程应满足防火、防爆、防尘、防毒及劳动

安全与卫生等方面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16.0.2 架空配电线路在架线高空作业时，应制定安全措施，确保

安全生产。

16.0.3 施工、运行和维修时应针对邻近输电线路可能产生的感

应电压采取安全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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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典型气象区

表 A 典型气象区

气象区 I E E IV V VI VII 回 IX 

最高 十 40

最低 5 10 • 10 • 20 一 10 20 40 -20 一 20

大
覆冰 5 

庐~ 基本风速 十 10 十 10 • 5 • 5 十 10 。产 5 5 5 
温

度 安装 。 。 5 -10 5 10 15 10 一 10

CC) 
雷电过电压 十 15

操作过电压，
十 20 十 15 十 15 十 10 +15 +10 -0 严 十 10 十 10

年平均气温

基本风速 35 30 25 25 30 25 30 30 30 

覆冰 10① 15 
风

速 安装 10 

(m/s) 
雷电过电压 15 10 

操作过电压 0.5X 最大风速(不低于 15m/s)

覆冰厚度(mm) 。 5 5 5 10 10 10 15 20 

冰的密度地/cm3 ) 0.9 

注:①一般情况下覆冰同时风速 10m/s. 当有可靠资料表明需加大风速时可取

15m/s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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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架空配电线路污秽分级标准

表 B 架空配电线路污秽分级标准

瓷绝缘单位爬电距离

现场污 盐密
(cm/kV) 

示例 典型环境的描述
秽度分级 (mg/ cm3 ) 

中性点直 中性点非

接接地 直接接地

很少有人类活动，植被覆盖

好，且距海、沙漠或开阔干地

>50km(; 。 ~O. 03 
a 

E1 距大、中城市>30km~50km; (强电 1. 6 1. 9 

jj!~上述污染源更短距离以
很轻①

解质)

内，但污染源不在积污期主导

风土

人口密度 500 人/km' ~ 1000 

人!km' 的农业耕作区，且距海、

沙漠或开阔干地> 10km ~ 

50km; 

里巨、大、中城市 15km~50km;

重要交通干线沿线 1km

以内; b O. 03~ 1. 6~ 1. 9~ 
E2 

距上述污染源、更短距离以 轻 0.06 1. 8 2.2 

内，但污染源不在积污期主导

风土;

工业废气排放强度 <1000

万标 m3 /km'; 

在FJ亏期干旱少污少凝露的内

陆盐碱(含盐量小于 0.3%)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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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

姿绝缘单位爬电距离

现场污 盐密
(cm/kV) 

示例 典型环境的描述
秽度分级 (mg/cm3 ) 

中性点直 中性点非

接接地 直接接地

人口密度 1000 人/km' ~ 

10000 人/km2 的农业耕作区，

且距海、沙漠或开阔干地>

3km~10km③; 

距大、中城市 15km~20km;

重要交通干线沿线 o. 5km 

及一般交通线。.1km 以内;

距上述污染源更短距离以 C o. 03~ 1. 8~ 2. 2~ 
E3 

内，但污染源不在积污期主导 中 。.10 2.0 2.6 

风上，

包括乡镇工业在内工业废

气排放强度不大于 1000 万标

m3 /km' ~3000 万标 m3 /km气

退 i每轻盐碱和内陆中等盐

碱(含盐量 O. 3% ~O. 6%) 

地区

距上述 E3 污染源更远(距

离在 b 级污区的范围以内) , 

但在长时间(几个星期或几个

月)干旱元雨后，常常发生雾
C O. 05~ 2. O~ 2. 6~ 

E4 或毛毛雨;
中 O. 10 2.6 3.0 

积污期后期可能出现持续

大雾或融冰雪的 E3 类地区;

灰度为等值盐密 5 倍 ~10

倍及以上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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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

瓷绝缘单位爬电距离

现场污 盐密
(cm/kV) 

示例 典型环境的描述
秽度分级 (mg/cm3 ) 

中性点直 中性点非

接接地 直接接地

人口密度大于 10000 人/km2

的居民区和交通枢纽;

距海、沙漠或开阔干地 3km

以内;

E5 
距独立化工及燃煤工业源 o. 10~ 2. 6~ 3. O~ 

o. 5km~2km 以内; 重 0.25 3.0 3. 5 

乡镇工业密集区及重要交

通干线。.2km;

重盐碱(含盐量 o. 6% ~ 

1. 0%)地区

距比 E5 上述污染源更长的

距离(与 c 级污区对应的距

离) ，但在长时间(几个星期或

几个月)干旱元雨后，常常发
d o. 25~ 

E6 生雾或毛毛雨; 3. 0~3. 4 3. 5~4. 0 

积污期后期可能出现持续
重 O. 30 

大雾或融冰雪的 E5 类地区，

灰皮为等值盐密 5 倍 ~10

倍及以上的地区

沿海 1km 和含盐量大于

1. 0% 的盐士、沙漠地区。

在化工、燃煤工业源区内及

距此类独立工业源 0.5km;

E7 距污染源的距离等同于 d 级
e 

>0.30 3. 4~3. 8 4. 0~4. 5 

污区，且直接受到海水喷j贱或
很重

浓盐雾;

同时受到工业排放物如高电

导废气、水泥等污染和水汽湿润

注: 1 计算瓷绝缘子单位爬电距离的电压是最高电压，如 10kV 的最高电压为

11.5kV 。

2 ①大风和台风影响可使距海岸 50km 以外的更远距离处测的很高的等值盐

密值。

3 ②在当前大气环境条件下，我国中东部地区电网不宜设"很轻"污秽区。

4 ③取决于沿海的地形和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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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弱电线路等级

弱电线路应按下列要求划分等级:

→级:首都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地及其相互

间联系的主要线路;首都至各重要工矿城市、海港的线路以及由首

都通达国外的国际线路;重要的国际线路和国防线路;铁道部与各

铁路局及铁路局之间联系用的线路，铁路信号自动闭塞装置专用

线路。

二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地与各地(市)、县及

其相互间的通信线路，相邻两省(自治区)各地(市)、县相互间通信

线路，二般市内电话线路;铁路局与各站、段及站相互间的线路，铁

路信号闭塞装置的线路。

三级:县至区、乡人民政府的县内线路和两对以下的城郊线

路;铁路的地区线路及有线广播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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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公路等级

公路分为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三级公路及四级公

路等五个技术等级。

高速公路为专供汽车分方向、分车道行驶，全部控制出人的多

车道公路。高速公路的年平均日设计交通量宜在 15000 辆小客车

以上。

二级公路为{共汽车分方向、分车道行驶，可根据需要控制出人

的多车道公路。一级公路的年平均日设计交通量宜在 15000 辆小

客车以上。

二级公路为供汽车行驶的双车道公路。二级公路的年平均日

设计交通量宜为 5000 辆~15000 辆小客车。

二级公路为供汽车、非汽车交通氓合行驶的双车道公路。三

级公路的年平均日设计交通量宜为 2000 辆~6000 辆小客车。

四级公路为供汽车、非汽车交通渴合行驶的双车道或单车道

公路。双车道四级公路年平均日设计交通量宜在 2000 辆小客车

以下;单车道四级公路年平均日设计交通量宜在 400 辆小客车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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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供电区域划分表

E.O.l 供电区域的划分按现行行业标准《配电网规划设计技术

导则))DL/T 5729 执行，见表 E. 0.1 。供电区域划分主要依据形成

级别或未来负荷发展情况，也可参考经济发达程度、用户重要性、

用电水平、GDP 等因素确定。

行
政
级
别

表 E.0.1 供电区域的划分

供电区域 A+ A B C D E 

市中心区
市区 市区 城镇 乡村

直辖市 或
或 或 或 或

σ二三 30
15，çσ< 6 ，çσ< 1"二σ< 0.1 ，çσ< 

30 15 6 1 

市中心区 市区 城镇 乡村

省会城市、
σ二三 30

或 或 或 或

计划单列市 15 ，çσ< 6三三σ< 1 ，çσ< 0.1 ，çσ< 

30 15 6 l 

市中心区 市区、城镇 乡村

地级市 或 或 或
σ二二 15

(自治州、盟) 6 ，çσ< 1 ，çσ< 0.1 ，çσ< 

15 6 1 
牧区

城镇 乡村

县
σ二主6

或 或

(县级市、旗) 1 ，çσ< 0.1 ，çσ< 

6 I 

注: 1 σ 为供电区域的负荷密度(MW/km2 ) 。

2 供电区域面积不宜小于 5km' 0 

3 计算负荷密度时，应扣除 110(66) kV 及以上电压等级的专线负荷，以及高

山、戈壁、荒漠、水域、森林等元效供电面积。

4 A十、A 类区域对应中心城市(区 );B、 C 类区域对应城镇地区 ;D、 E 类区域

对应乡村地区。

5 供电区域划分标准可结合区域特点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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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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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 50058 

((66kV及以下架空电力线路设计规范>>GB 50061 

《碳素结构钢 >>GB/T 700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GB/T 1591 

《紧固件机械性能螺栓、螺钉和螺柱>>GB/T 3098. 1 

《紧固件机械性能 螺母>>GB/T 3098.2 

《环形?昆凝土电杆 >>GB 4623 

《电力变压器选用导则 >>GB/T 17468 

《配电自动化智能终端技术规范>>GB/T 35732 

《输电线路杆塔及电力金具用热浸镀悻螺栓与虫草、母 >>DL/T 284 

《户外配电箱通用技术条件>>DL/T 375 

《架空配电线路金具技术条件>>DL/ T 765. 1 

《架空输电线路杆塔结构设计技术规定>>DL/T 5154 

《架空输电线路基础设计技术规程师L/T 5219 

《高压配电装置设计规范>>DL/T 5352 

《配电自动化规划设计导则>>DL/T 5709 

《配电网规划设计技术导则>>DL/T 5729 

《建筑桩基技术规范 >>JGJ 94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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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行业标准

lokV及以下架空配电线路设计规范

DL/T 5220-2021 

代替DL/T 5220-2005 

条文说明



修订说明

((l OkV及以下架空配电线路设计规范 >>DL/T 5220~2021 ，经

国家能源局 2021 年 1 月 7 日以第 1 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标准是在((lOkV及以下架空配电线路设计技术规程>>DL/T

5220~2005 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上一版的主要起草单位:天津电

力设计院，参加起草单位:北京供电设计院、武汉供电设计院、南京

电力设计研究院，起草人:李世森、程景春、许宝颐、刘寅初、王秀

岩、刘纲、王学仑。

为了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

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

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要

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本标准

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本标准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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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1 本条系原标准第 4.0.1 条修改条文。在原有条文的基础

上，补充完善了制定本标准的目的，重申了对国家基本建设方针、

经济政策的贯彻以及对安全可靠、经济适用等设计要求，增加了对

资源、环境以及施工运维等因素协同考虑的要求。

1. O. 2 本条系原标准第1. o. 2 条修改条文。文中的线路均指
10kV 及以下架空配电线路，接户线单独考虑。

1. O. 3 本条系原标准第 4.0.2 条修改条文。近年来，国内外配电

网快速发展，配电自动化等技术在 10kV 及以下架空配电线路中

广泛应用。本条提出了架空配电线路设计应顺应配电网发展

趋势。

随着环境污染、资源匮乏等问题日益严重，国家对环保、节能

越来越重视，本条文增加了架空配电线路设计过程中对节能、降耗

及环保等先进技术及产品推广使用的要求。

1. O. 4 本条系原标准第 4. O. 5 条修改条文。适当调整了原标准

条文内容的文字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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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本条系原标准第 3. 1. 3 条保留条文。

2. O. 2 本条系原标准第 3. 1. 4 条保留条文。

2.0.3 本条系原标准第 3. 1. 5 条保留条文。

2. O. 4 本条系新增条文。

2. O. 5 本条系新增条文。参考现行行业标准《配电网规划设计技

术导则)>DL/T 5729 0 

2. O. 6 本条系新增条文。

2. O. 7 本条系原标准第 3. 1. 6 条修改条文。对于一般架空配电

线路常规杆塔型式为水泥杆时，大档距→般指裸导线线路档距大

于 100m ，或绝缘导线线路档距大于 80m 的档距。

2. O. 8 本条系原标准第 3. 1. 1 条保留条文。

2.0.9 本条系原标准第 3. 1. 2 条保留条文。

2.0.10 本条系新增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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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f各径

3.0.1 本条系原标准第 5. 0.1 条修改条文。目前，在架空输电线

路设计过程中已全面采用卫片、航片等新技术进行路径选择。近

年来，随着配电网的发展，对配电线路的设计要求不断提高，上述

这些新技术已逐渐开始在配电网中推广应用，因此，本条文增加了

在配电线路路径选择时，可采用卫片、航片等新技术的要求。

3. O. 2 本条系原标准第 5.0.2 条修改条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城市规划法》中关于城市的定义"本法所称城市，是指国家按行

政建制设立的直辖市、市、镇"，城市的定义己包含镇这一行政区

划，将原条文中"城镇"修改为"城市"。

3. O. 3 本条系原标准第 5.0.4 条修改条文。原条文第 5.0.4 条

中的乡镇应包含除原条文第 5. O. 3 条中城镇以外的乡村地区，因

此，为了与本标准第 3.0.2 条中的城市相对应，将原条文中"乡镇"

修改为"乡村"。

3.0.4 本条系新增条文。参照((l10kV~750kV 架空输电线路设

计规范>>GB 50545~2010 第 3. O. 6 条"大型发电厂和枢纽变电站

的进出线、两回或多回路相邻线路应统一规划，在走廊拥挤地段宜

采用同杆塔架设"制定本条文。

3.0.5 本条系原标准第 5. O. 3 条保留条文。

3.0.6 本条系新增条文。参照、 ((::!::800kV 直流架空输电线路设

计规范 >>GB 50790二2013 第 3. O. 4 条"路径选择宜避开不良地质

地带和采动影响区，宜避开重冰区、易舞动区及影响安全运行的其

他地区，当无法避让时，应采取必要的措施"制定本条文。

3. O. 7 本条系新增条文。增加了架空配电线路通过林区时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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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 本条系新增条文。果林、经济作物林有较大经济价值和效

益，线路应尽量避开。必须通过时，应考虑生长高度并保持一定距

离。同时不宜砍伐通道，设计人员对此应充分考虑。

3.0.9 本条系新增条文。新增了架空配电线路耐张段长度的规定。

3.0.10 本条系新增条文。 lokV 及以下电压等级线路划分冰区

时，重冰区不宜超过 20mm。当设计覆冰超过 20mm 时，应对架空

设计和电缆设计进行综合技术经济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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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气象条件

4.0.1 本条系原标准第 6. 0.1 条保留条文。

4.0.2 本条系新增条文。原标准中没有提出重现期的概念，本次

修订与现行国家标准((66kV 及以下架空电力线路设计规范 ))GB

50061 规定一致，重现期采用 30 年。

4.0.3 本条系原标准第 6. o. 2 条、第 6.0.3 条和第 6.0.4 条合并

及修改条文。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66kV 及以下架空电力线路设

计规范 ))GB 50061 ~2010 第 4. 0.11 条的规定，最大设计风速应采

用当地空旷平坦地面上离地 10m 高，统计所得 30 年一遇 10mi口

平均最大风速。

国家电网公司企业标准((66kV 及以下架空电力线路设计技

术规定))Q/GDW 10180~2017 第 6. 1 条"lokV 及以下架空电力

线路最大设计风速重现期应取 30 年"。南方电网公司企业标准

《南方电网公司配电线路防风设计技术规范))Q/CSG 1201012~ 

2016 第 5. 1 条"基本风速取重现期为 30 年，高度为离地面或水面

10m，时距为 10min 平均最大值。"国家电网公司和南方电网公司

典型设计中，执行(( 66kV 及以下架空电力线路设计规范 ))GB

50061→2010 的规定，设计风速的重现期为 30 年。

综合考虑国家标准、企业标准及电网公司典型设计，本条文将

设计基本风速重现期调整为 30 年。

1 本款系原标准第 6. o. 2 条条文中关于山区架空配电线路
设计中基本风速的规定内容。

2 与现行国家标准(( 66kV 及以下架空电力线路设计规范》

GB 50061一2010 第 4. 0.11 条第 2 款的规定一致。

3 本款系原标准第 6. o. 3 条条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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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款系原标准第 6.0.4 条条文内容。

4.0.4 本条系原标准第 6. O. 6 条修改条文。参照现行电力行业

标准《电力工程气象勘测技术规程 ))DLjT 5158 ，虽然该标准中重

冰区覆冰厚度还包含 30mm 、 40mm 和 50mm，但根据工程实践经

验，架空配网线路重冰区的设计覆冰厚度不宜过大。

4.0.5 本条系新增条文。根据我国架空配电线路的运行经验，强

调加强沿线已建线路设计、运行情况的调查。

4.0.6 本条系新增条文。增加架空配电线路设计气温的规定，与

现行国家标准((66kV 及以下架空电力线路设计规范 ))GB 50061 

2010 第 4.0.1 条的规定一致。

4.0.7 本条系原标准第 6. o. 5 条保留条文。
4. O. 8 本条系新增条文。增加了架空配电线路安装工况下气象

条件的规定，本条文第 1 款~第 4 款与现行国家标准(( 66kV 及以

下架空电力线路设计规范))GB 50061-2010 第 4.0.4 条的规定一

致。参照《士 800kV 直流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 GB 50790 

2013 第 4. O. 11 条第 4 款，增加了本条第 5 款。

4. O. 9-4. 0.14 这六条系新增条文。与现行国家标准((66kV 及以

下架空电力线路设计规毡))GB 50061-2010 第 4. o. 3 条、第 4. O. 5 

条、第 4.0.7 条~第 4.0.10 条的规定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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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导线

5.0.1 本条系原标准第 7. O. 1 条修改条文。

5. O. 2 本条系新增条文。架空配电线路导线截面需要结合地区

配电网规划和电力系统要求等因素进行选择。在导线截面确定

后，再结合线路本身特点进一步确定导线型号，如是否选用绝缘导

线、导线是否需要有钢芯线等。

5.0.3 本条系原标准第 7.0.4 条修改条文，对需要架设绝缘导线

地段进行了说明。利用绝缘导线大多数在已有架空配电线路的走

廊里或同杆架设，原一回线路输送容量受到限制再增加新的出线，

而改用绝缘导线;高层建筑周围防止高空坠物造成线间短路跳闸;

很多城市为了解决树线矛盾，每年春季都要组织园林部门进行剪

树，而利用绝缘导线缓解了树线矛盾;繁华街道和人员密集地段考

虑人的安全利用绝缘导线;严重污秽地区，特别是有对金属裸导线

腐蚀的气体，利用绝缘导线;建筑施工现场需要采用绝缘导线，主

要是施工期间来往车辆较多，容易出现外力破坏，利用绝缘导线，

避免外力破坏。

目前，运行的架空绝缘配电线路在全国已经比较多了，存在的

问题主要是雷击断线。根据国家电网公司反事故措施，为防止架

空绝缘配电线路雷击断线，郊区架空绝缘配电线路雷击断线多发

区可采用架空地线防雷或绝缘子并列放电间隙。

5. O. 4 本条系原标准第 7. O. 6 条修改条文。近几年配电网发展

迅速，架空配电线路中的导线截面规格也变化较快，故本次修订不

再对导线截面的具体规格进行规定。

导线截面的确定可按照国家现行标准《城市配电网规划设计

规范))GB 50613 和《中低压配电网改造技术导则 ))DL/T 599 的规



定进行选择。全国大多数城市基本按照上述规定进行，本标准要

求各地区应结合本地区电网发展规划确定导线截面，每地区可采

用 3 种 ~4 种。 3kV~10kV 配电线路 A十、A 、 B 、 C 、 D 类供电区

域主干线(含联络线、规划干线)截面宜为 120mm2 ~ 240mm2 ，分

支截面不宜小于 70mm2 ; E 类供电区域主干线截面不宜小于

95mm2 ，分支线截面不宜小于 50mm2 0 3kV 以下配电线路 A十、

A 、B 、C 类供电区域绝缘导线主干线截面不宜小于 120mm2 ，分支

线截面不宜小于 70mm2 ;D 、E 类供电区域铝芯导线主干截面不宜

小于 50mm2 ，分支线截面不宜小于 35mm2 0

5.0.5 本条系原标准第 7.0.7 条修改条文。

5.0.6 本条系原标准第 7.0.8 条修改条文。

5. O. 7 本条系原标准第 7.0.2 条修改条文。

5.0.8 本条系原标准第 7. O. 11 条修改条文。

5. O. 9 本条系原标准第 7. O. 5 条修改条文。 2016 年以来，国家

电网公司和南方电网公司典型设计中绝缘铝绞线、绝缘钢芯铝绞

线使用的安全系数为 3. 0 及以上。鉴于多年成熟的实践经验，本

条文考虑绝缘铝绞线和绝缘钢芯铝绞线最小安全系数与通用设计

保持一致。

5.0.10 本条系原标准第 7. O. 10 条保留条文。

5.0.11 本条系原标准第 7. O. 9 条修改条文。结合实际运行经

验，大档距内原则上不应出现导线连接的情况，如特殊情况下需要

连接，应采用液压方法。钢绞线、铜绞线的跳线连接可采用与铝绞

线相同的方法。

5.0.12 本条系原标准第 7.0.12 条修改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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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绝缘子和金具

6.0.1 本条系原标准第 8. 0.1 条修改条文。目前全国各地绝缘

子的种类有线路柱式绝缘子、悬式绝缘子、针式绝缘子、瓷横担等，

根据污秽等级标准可供选用。

由于目前配电线路直线杆杆型中使用的绝缘子以线路柱式绝

缘子为主，故本次修订新增线路柱式绝缘子。同时耐张杆杆型中

使用的绝缘子以盘型悬式绝缘子为主，故本次修订推荐使用盘型

悬式绝缘子。

对于有机复合绝缘子，目前全国各地已经积累了多年的运行

经验，各地区可结合运行经验采用。

近年来，有机复合绝缘横担的新技术得到广泛试点应用，本次

将绝缘横担作为架空线路新技术应用。

6. O. 2-6. O. 5 这四条系新增条文。

6.0.6 本条系原标准第 8.0.3 条修改条文。

6.0.7 本条系原标准第 8. O. 4 条修改条文。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线路柱式绝缘子特性 ))GBjT 21206 的规定，柱式绝缘子分为直

立安装和水平安装两种型式。本标准表 6.0.7 中所列柱式绝缘子

不包括水平安装的瓷横担绝缘子，瓷横担绝缘子安全系数单独列

出。根据调研结果，柱式瓷绝缘子安全系数国网河北省电力公司

取值为 2.5 ，国家电网福建省电力公司取值为 2.7 ，国家电网甘肃

省电力公司取值为 3.0。国家绝缘子标准委员会意见是柱式瓷绝

缘子结构与针式资绝缘子类似，安装应用条件及荷载水平类似，柱

式瓷绝缘子安全系数可等同于针式瓷绝缘子，因此本标准柱式瓷

绝缘子运行工况安全运行系数取值为 2. 5。其他绝缘子和金具安



全系数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66kV及以下架空电力线路设计规范》

GB 50061 的相关规定。

6. O. 8 本条系原标准第 8.0.5 条修改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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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绝缘配合、防雷和接地

7.0.1 本条系新增条文。条文规定了架空配电线路环境污秽等

级确定的基本要求。

7.0.2 本条系原标准第 8.0.2 条修改条文，调整了原条文内容文

字描述。

7.0.3 本条系新增条文。经计算，在海拔 3500m 及以下区域，架空

配电线路采用盘型悬式绝缘子时， 3kV~10kV 采用 2 片绝缘子、

3kV 以下采用 1 片绝缘子能满足不同污区下的线路运行要求。

对于海拔超过 3500m 的区域，应结合当地实际运行经验，考

虑是否增加绝缘子片数。

7.0.4 本条系原标准第 9. 0.11 条修改条文。本条适用于海拔

1000m 及以下地区，海拔超过 1000m 的区域参考现行国家标准

《交流电气装置的过电压保护和绝缘配合设计规范 ))GB 50064 进

行修正。

7.0.5 本条系原标准第 9. O. 12 条修改条文。本条适用于海拔

1000m 及以下地区，海拔超过 1000m 的区域参考现行国家标准

《交流电气装置的过电压保护和绝缘配合设计规范 ))GB 50064 进

行修正。

7. O. 6 本条系新增条文，增加了架空配电线路带电作业安全距离

的基本要求。

7. O. 7 本条系新增条文，增加了多雷区架空配电线路防雷措施的

相关规定。

7.0.8 本条系原标准第 12. O. 1 条修改条文。将原条文中"避雷

线"改为"地线"，增加了预应力钢筋不应用于接地的规定。

7.0.9 本条系原标准第 12.0.2 条修改条文。对于土壤电阻率较



高，很难降至 300 的区域，可采用 6 根~8 根总长不超过 500m 的

放射型接地体或连续伸长接地体，其接地电阻不限制。也可以结

合区域特点，采用其他降阻措施。

7.0.10 本条系原标准第 12.0.6 条修改条文。

7.0.11 本条系原标准第 12. O. 7 条修改条文。

7.0.12 本条系原标准第 12.0.8 条修改条文。对于 TN 接地系

统，当线路距离较长时，由于三相不平衡或接地故障，会在零线上

产生较大的电压，从而危及人员的安全，因此应隔一定距离将零线

重复接地。

7. O. 日 本条系原标准第 12.0.10 条保留条文。

7.0.14 本条系原标准第 12. O. 11 条修改条文。结合近些年各地

配电网发展情况，补充馈线终端作为一种可选择安装的新型装置。

7.0.15 本条系原标准第 12. O. 12 条保留条文。

7.0.16 本条系原标准第 12. O. 4 条和第 12. O. 5 条合并修改条

文。本条增加了架空配电变压器高、低压侧绝缘配合与接地的规

定，与现行国家标准《交流电气装置的过电压保护和绝缘配合设计

规范 ))GB/T 50064一-2014 第 5.5.1 条和第 5.5.2 条的规定一致。

7.0.17 本条系原标准第 12.0.9 条保留条文。

7.0.18 本条系原标准第 12.0.3 条修改条文。柱上负荷开关己

广泛应用于线路分段、联络。本次修订新增对柱上负荷开关的防

雷要求。隔离开关已不作为经常开路运行而又带电的线路联络开

关，故取消对隔离开关的防雷要求。柱上无功补偿装置、调压器已

广泛应用于提高架空配电线路电能质量。本次修订新增对柱上无

功补偿装置、调压器的防雷要求。

7.0.19 本条系原标准第 12. 0.13 条修改条文，增加了接地材料

采用铜或铜覆钢材时的选用规定。

7.0.20 本条系新增条文，增加了接地体引下线地面 2.5m 范围

内的接地材质的规定。引下线(尤其是入地段)腐蚀比较严重，而

钢绞线耐腐蚀性较差(单股直径小，表面积大) ，因此增加本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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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导线布置

8.0.1 本条系原标准第 9. 0.1 条修改条文，保留了原条文中对导

线排列的要求。

8.0.2 本条系原标准第 9. O. 1 条修改条文。修订增加了对同杆

(塔)井架的线路回数限制，并与原条文第 9. O. 1 条中对同杆架设

的要求进行整合。考虑同杆(塔)并架线路回数过多，不利于运维

检修，建议架空配电线路同杆(塔)架设不宜超过 4 回。

8. O. 3 本条系原标准第 9.0.2 条修改条文。

8.0.4 本条系原标准第 9. O. 3 条修改条文。

8.0.5 本条系原标准第 9.0.4 条修改条文。本次修订结合现行

国家标准((66kV 及以下架空电力线路设计规范 ))GB 50061 进行，

将原标准中的"城镇""空旷"修改为"城市''''乡村"，原标准中中压

空旷地区的档距由 60m ~ 100m 修订为乡村档距 50m ~ 100 

(80)m 。

架空配电线路的档距应根据运行经验确定，在确定档距时应

充分考虑导线对地安全距离和导线间距离等条件。在市区一般采

用高压、低压、路灯线路同杆共架布置导线方式为最多。因此，市

区的高压线路应按低压线路的特点来确定档距。现行国家标准

((66kV 及以下架空电力线路设计规范 ))GB 50061 中市区 3kV~

10kV 架空配电线路档距为 45m~50m ， 3kV 及以下架空配电线路

档距为 40m~50m。为满足高低压同杆布置的需求，本次中压档

距维持原标准为 40m~50m 。

郊区架空配电线路的档距可比市区线路适当放大。根据各地

区运行经验，~般认为档距在 70m~80m 比较安全、经济。若超

过 100m，导线易产生振动现象，需要考虑防振措施，这样造成施工

• 65 • 



和运行复杂，并增加投资。具体防振措施可参考现行国家标准

((66kV 及以下架空电力线路设计规范 ))GB 50061 。

若郊区处于山地、丘陵地带，可根据地形适当放大档距，但应

考虑导线防振措施。

8. O. 6 本条系原标准第 9. O. 5 条修改条文。

8.0.7 本条系原标准第 9. O. 6 条修改条文。本次修订结合现行

国家标准(( 66k V 及以下架空电力线路设计规范 ))GB 50061 进行，

补充了 120m 档距下 3kV~ 10kV 架空配电线路的线间距离和

70m 档距下 3kV 以下架空配电线路的线间距离。增加了 3kV~

10kV 架空配电线路为绝缘导线时档距 70m 以上的导线最小线间

距离。

8. O. 8 本条系原标准第 9. O. 7 条修改条文

8. O. 9 本条系原标准第 9.0.8 条修改条文。根据目前各地区的

运行情况，同杆架设架空绝缘配电线路已有 3 回和 4 回。所以将

原标准中的"双回绝缘线路"修改为"绝缘线路"，不再强调线路回

路数。

8.0.10 本条系原标准第 9. O. 9 条修改条文。本次修订明确低压

线路应位于高压线路的下方，以便运行与检修。对于 3kV~10kV

架空配电线路与 llokV 及以上电压等级电力线路同杆架设时，应

执行现行国家标准((1l0kV~750kV 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 ))GB

50545 的规定。

8.0.11 本条系原标准第 9. O. 10 条修改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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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杆塔

9.1 杆塔型式

9. 1. 1 本条系新增条文。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杆塔可以分为不

同类型。根据受力性质，杆塔可分为直线和耐张杆塔。其中耐张

杆塔又可以细分为耐张转角和终端杆塔。直线杆塔主要通过支撑

绝缘子支撑导线。耐张塔通过前后侧水平布置的耐张绝缘子串连

接导线。

9. 1. 2 本条系新增条文。近年来，随着材料技术的进步，国内配

网线路杆塔使用复合材料已经越来越普遍，本次修订纳入复合材

料电杆型式。复合材料的原材料、技术要求等标准，可以参照现行

行业标准《配网复合材料电杆))T/CEC 108 相关条文。

9. 1. 3 本条系新增条文。

9. 1. 4 本条系新增条文。参照《重覆冰架空输电线路设计技术规

程))DL/T 5440~2020 第 1 1. o. 1 条制定。

9.2 杆塔荷载

9.2.1 本条系原标准第 10.0.4 条、第 10.0.5 条修改条文。规定

了荷载作用方向的分类，与现行行业标准《架空输电线路荷载规

范))DL/T 5551~2018 第 4.2.10 条的规定一致。

9.2.2 本条系原标准第 10.0.5 条修改条文。杆塔、横担、导线的

风荷载计算按《架空输电线路杆塔结构设计技术规定 ))DL/T

5154二2012 第 3. 1. 3 条规定执行。

9.2.3 本条系原标准第 10. O. 3 条修改条文。参照《架空输电线

路杆塔结构设计技术规定 ))DL/T 5154~2012 第 3. 2. 1 条规定

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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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了原标准条文表述，将"最低气温、无冰、元风、未断线

(适用于转角杆和终端杆)"修改为"最低气温、元冰、无风、未

断线"。

9.2.4 本条系新增条文。本条文规定了杆塔计算断线工况下的气

象条件。断线工况的杆塔荷载组合及线条断线张力可参照((66kV

及以下架空电力线路设计规范 ))GB 50061→2010 第 8. 1. 10 条~

第 8. 1. 13 条相关内容执行。

9.2.5 本条系新增条文。参照《架空输电线路杆塔结构设计技

术规定))DL/T 5154-2012 第 3.4. 1 条第 1 款制定本条文。结

合架空配电线路特点，针对轻、中、重冰区，只考虑杆塔承受最大

弯矩，不考虑承受最大扭矩。因此，各类杆塔不均匀覆冰的不平

衡张力应计算"所有导线同时同向有不均匀覆冰的不平衡张力

的荷载组合"。

9.2.6 本条系新增条文。参照《架空输电线路杆塔结构设计技术

规定))DL/T 5154-2012 第 3.5.1 条制定本条文，规定安装条件

下杆塔的荷载计算工况。参照以往工程实际运行及设计经验，综

合考虑上杆(塔)作业人员的人重荷载 1kN 以及作业工器具的重

力荷载，将附加荷载的标准值取为1. 5kN 。

9.2.7 本条系新增条文。参照《架空输电线路杆塔结构设计技术

规定 ))DL/T 5154-2012 第 3. 6. 2 条制定本条文，针对处于地震

烈度为 9 度及以上地区的架空配电线路，设计单位可结合工程的

杆塔型式、杆塔设计条件，以及当地以往工程的实际运行经验等因

素，对杆塔进行多方案设计，综合分析各方案技术经济指标优劣

后，确定是否进行抗震验算。

9.2.8 本条系原标准第 7. O. 3 条、第 10. O. 6 条、第 10. O. 7 条修

改条文。《架空输电线路杆塔结构设计技术规定 ))DL/T 5154 

2012 已经给出了杆塔、绝缘子以及线条风荷载标准值计算项目和

方法，本标准不再重复罗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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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杆塔材料

9.3.1 本条系新增条文，参照现行行业标准《架空输电线路杆塔

结构设计规定 ))DLjT 5154-2012 并结合相关规范制定，规定了

杆塔钢材规格及其应满足的标准。

9.3.2 本条系新增条文，参照现行行业标准《架空输电线路杆塔

结构设计规定))DLjT 5154-2012 制定，规定了结构连接螺栓的

规格及其应满足的标准。

9.3.3 本条系原标准第 10. O. 8 条修改条文。配电线路的钢筋泪

凝土电杆，应尽量采用定型产品。电杆的构造要求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环形?昆凝土电杆 ))GB 4623 0 

9.3.4 本条系新增条文。架空配电线路中涉及的钢材、螺栓、锚

栓以及焊缝，应按现行行业标准《架空输电线路杆塔结构设计技术

规定 ))DL/T 5154-2012 并结合相关标准、规范确定其强度设

计值。

9.3.5 本条系新增条文。近年来随着材料技术的进步，配电线路

中轻质、高强度材料的电杆运用越来越多，具有运输方便、施工快

捷等优点。本条规定了新材料应具有的性能。

9.4 杆塔计算及结构基本规定

9.4.1 、 9.4.2 这两条系新增条文。现行行业标准《架空输电线路

杆塔结构设计规定))DLjT 5154 已经规定了承载力极限状态和正

常使用极限状态表达式，本标准不再重复罗列。

9.4.3 本条系新增条文，与现行国家标准((66kV 及以下架空电力

线路设计规范 ))GB 50061-2010 第 9. O. 4 条规定一致，对各种型式

的杆塔在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的允许计算挠度进行了规定。

9.4.4 本条系新增条文，与现行国家标准((66kV 及以下架空电

力线路设计规范 ))GB 50061 的规定→致。

9.4.5 本条系新增条文，与现行国家标准((66kV 及以下架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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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线路设计规范))GB 50061-2010 第 10. 1. 3 条规定一致。

9.4.6 本条系新增条文，参照现行行业标准《重覆冰架空输电线

路设计技术规程 ))DL/T 5440-2009 第 1 1. O. 2 条规定制定。根

据调研，目前架空配电线路钢筋混凝土杆常见的登杆设施主要有

爬梯、穿钉以及高空作业车等型式，可根据当地施工运行经验合理

选择登杆型式及措施。

9.4.7 本条系新增条文，与现行国家标准<<66kV 及以下架空电

力线路设计规范 ))GB 50061-2010 第 10. l. 4 条规定一致。本条

所强调的是塔型设计和节点设计的重要性。节点交会的方式和受

力材之间夹角的规定，均吸收了国外的成功经验。

9.4.8 本条系新增条文。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地区在架空配电线

路使用了铜管杆，尤其是地形受限地区。本条规定对钢管杆设计

时所应考虑的各项因素做出了要求。

9.4.9 本条系原标准第 10. O. 9 条保留条文。

9.5 拉钱

9.5.1 本条系原标准第 10.0.10 条修改条文。本次修订增加了

在地形受限的地区，可以采用顶杆。根据调研，在各地实际工程中

部分地形受限制地区常用顶杆代替拉线。顶杆的设置应根据电杆

的实际条件及受力情况确定。

9.5.2 本条系原标准第 10. 0.11 条保留条文 0

9.5.3 本条系原标准第 10. 0.13 条保留条文。

9.5.4 本条系原标准第 10. 0.14 条保留条文。

9.5.5 本条系原标准第 10.0.12 条保留条文。

9.5.6 本条系新增条文，与<<110kV~750kV 架空输电线路设计

规范))GB 50545-2010 第 10. 2. 7 条规定一致，电力行业对拉线杆

塔拉线的安全系数规定为 K=2.2。因此，按极限状态设计法的

Ke 0 fu _ f , 
要求，拉线(或金具)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fs 应按公式← T7 一-

1、 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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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0 Ju _ K _ 2.2 
确定，由此得材料分项系数 YR 一 =:':=1. 57 ，故拉J, YQ 1. 4 

K , 0 Ju 
线的抗拉强度设计值元 ，上式中 Ju 为拉线钢丝最小极

1. 57 

限拉应力 CN/mm2 ) ;K， 为钢绞线绞合系数， 7 股线取 Ke =0.92; 

19 股线取 Ke 二 0.90 ;γQ 为可变荷载分项系数，取 YQ= 1. 4 o

9.5.7 本条系原标准第 10.0.15 条保留条文。

9.5.8 本条系新增条文，与<< 66kV 及以下架空电力线路设计规

范 >>GB 50061~2010 第 8.2.6 条规定一致，明确了拉线金具强度

设计值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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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基础

10. 0.1 本条系新增条文。有条件时，应优先采用原状土基础，一

般情况下，电杆及拉线宜采用预制装配式基础;钢管杆可采用钢套

筒式、桩基和台阶式基础;铁塔宜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或混凝土基

础等基础;运输或浇制混凝土有困难的地区，可采用预制装配式基

础或金属基础。

10.0.2 本条系原标准第 10. 0.1 条修改条文。根据现行行业标

准《架空输电线路基础设计技术规程 ))DL/T 5219 ，基础稳定应按

承载力极限状态设计，故本次修改将原文中按荷载标准值计算基

础稳定修改为按荷载设计值计算。

10.0.3 本条系新增条文，与《架空输电线路基础设计技术规程》

DL/T 5219二2014 第 3. O. 10 条规定一致。当有特殊要求时，应

遵循相关标准确定。

10.0.4 本条系新增条文，与(( 66kV 及以下架空电力线路设计规

范 >>GB 50061-2010 第 1 1. O. 7 条规定一致。

10.0.5 本条系新增条文。架空配电线路中杆塔基础采用岩石基

础时，按照现行行业标准《架空输电线路基础设计技术规程>>DL/T

5219 进行计算。

10.0.6 本条系新增条文。架空配电线路中杆塔基础采用桩基础

时，按照现行行业标准《架空输电线路基础设计技术规程 >>DL/T

5219 及《建筑桩基技术规范 >>JGJ 94 进行计算。

10.0.7 本条系新增条文，与现行国家标准((66kV 及以下架空电

力线路设计规范>>GB 50061-2010 第 11. O. 5 条规定一致，原状土

基础在计算上拔稳定时，抗拔深度如果不扣除表层非原状士的厚

度，对基础上拔稳定影响较大，尤其是基础埋深浅时，设计人员应



特别注意。

10.0.8 本条系新增条文，与《架空输电线路基础设计技术规程》

DL/T 5219-2014 第 3.0.21 条规定一致。

线路施工点分散，施工条件较差，对现浇基础不论配筋与否，

其1昆凝土强度等级均规定不应低于 C20 。

10.0.9 本条系新增条文。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

计规范>>GB 50007 的规定，除岩石地基外，基础埋置深度不应小于

0.5m。当基础埋置在非冻胀士中时，其埋深可以不考虑冻土层

厚度。

10.0.10 本条系原标准第 10. O. 20 条保留条文。

10.0.11 本条系新增条文，与《架空输电线路基础设计技术规程》

DL!T 5219→2014 第 3. O. 9 条规定一致。

线路工程一般采用天然地基，当基坑有水时，为保证混凝土浇

制应铺设垫层;当地基软弱时，为避免施工时扰动地基土降低地基

承载力，应铺设垫层，一般情况下，垫层可采用混凝土或铺石灌浆。

10.0.12 本条系新增条文，与《架空输电线路基础设计技术规程》

DL/T 5219-2014 第 7.1 1. 10 条规定一致。

10.0.13 本条系原标准第 10. 0.17 条修改条文。根据国家电网

及南方电网的通用设计以及各地架空配电线路的实际经验，本条

增加了对应杆高为 18m 的电杆埋置深度的规定。

10.0.14 本条系原标准第 10. O. 18 条修改条文。验算电杆基础

底面下压稳定、倾覆稳定时，按照现行行业标准《架空输电线路基

础设计技术规程 >>DL!T 5219 的相关规定进行计算。

10.0.15 本条系新增条文。现行行业标准《架空输电线路基础设

计技术规程 >>DL/T 5219 已经给出了电杆拉线盘、卡盘和底盘的

相关计算项目和方法，本标准不再重复罗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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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对地距离及交叉跨越

11. O. 1 本条系原标准第 13.0.1 条修改条文。

本条在现行国家标准í< 66kV 及以下架空电力线路设计规范》

GB 50061 ~2010 中为强制性条文。

11. O. 2 本条系原标准第 13. O. 2 条修改条文。原标准中与水面的

距离调整至本标准第 1 1. o. 10 条中。本条在现行国家标准íí 66kV 

及以下架空电力线路设计规范>>GB 50061~2010 中为强制性条文。

11. O. 3 本条系原标准第 13.0.3 条修改条文。本条在现行国家

标准íí66kV 及以下架空电力线路设计规泡>>GB 50061 ~2010 中为

强制性条文。

11. O. 4 本条系原标准第 13. O. 4 条修改条文。原标准架空导线

与建筑物、构筑物的垂直距离 1kV~10kV 裸导线不应小于 3m ，

绝缘导线不应小于 2. 5m; 1kV 以下裸导线不应小于 2.5m，绝缘

导线不应小于 2m。考虑到人身安全，本次修订后垂直距离统→提

升至 3m，不再区分裸导线与绝缘导线，不再区分电压等级。本条

在现行国家标准 íí 66kV 及以下架空电力线路设计规范>> GB 

50061-2010 中为强制性条文。

11. O. 5 本条系原标准第 13.0.4 条修改条文。原标准架空导线

边线与永久建筑物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以下数值 :lkV~

10kV 裸导线1. 5m，绝缘导线 O. 75m; 1kV 及以下裸导线 1m ，绝

缘导线 0.2m。本次修订后保留绝缘导线与相邻建筑物无门窗或

实墙的最小净空距离，主要考虑架空配电线路绝缘导线在设计及

运行时，在实墙或无门窗的情况下，元门窗打开或人员出入，可适

当减小导线与永久建筑物之间的水平距离。

11. O. 6 本条系原标准第 13.0.5 条修改条文。



11. O. 7 本条系原标准第 13. 0.6 条修改条文。

11. O. 8 本条系原标准第 5. O. 5 条和第 13.0.7 条合并修改条文。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 ，本次修订增加

了架空配电线路与直埋地下的甲乙丙类液体和气体储罐距离的

规定。

11. O. 9 本条系原标准第 13. o. 8 条保留条文。
11.0.10 本条系原标准第 13.0.9 条修改条文。本次修订增加了

架空配电线路对交流 750kV 及以上电压等级和直流士500kV及以

上电压等级线路垂直距离和水平距离的规定。如遇其他电压等

级，按照相应规定执行。

架空配电线路的路径，应与区域总体规划相结合.线路路径位

置应与各种管线协调，不仅要考虑上空的范围，更要注意与地下部

分危险管线的接近，如煤气管道、天然气管道、热力管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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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变压器及台架和其他设备

12.1 变压器及台架

12. 1. 1 本条系原标准第 1 1. 0.1 条修改条文。结合实际运行情

况，为明确指导配电变压器台的选址，本次修订增加了不应、不宜

设置配电变压器台的选址原则，明确了对爆炸、火灾等危险环境下

的配电变压器台的设置要求。

12. 1. 2 本条系原标准第 1 1. 0.2 条修改条文。结合实际运行经

验，本次标准修订新增不宜装设配电变压器台的杆塔，包括联杆、

钢管杆、窄基塔等。

12. 1. 3 本条系原标准第 1 1. 0.3 条修改条文。当前实际运行及

新增的配电变压器台仍有单相变压器的使用需求，原标准对单相

变压器的使用并未明确，本次修订明确了单相变压器的选用原则。

本次修订，结合不同供电区域划分，提出了柱上变压器推荐容

量表;结合各地实际运行经验，选择配电变压器容量;结合部分地

区运行经验，也可考虑选用更高容量的配电变压器。

12. 1. 4 本条系原标准第 1 1. O. 4 条修改条文。本次修订明确了

裸露带电部分的最小安全净距应参照现行行业标准《高压配电装

置设计规范))DL/T 5352 的规定。

12. 1. 5 本条系原标准第 1 1. 0.4 条修改条文，明确了落地式变压

器台围墙(栏)的安装要求。

对落地式变压器台的基础高程要求，应考虑洪水位或常年内

涝水位的影响。本次修订提出不应低于 5 年一遇的洪水位或常年

内涝水位高程。各地区可根据各地微地形、微气象和地区水行政

部门的要求适当提高相关标准。

调研中发现，关于洪水位、内涝水位重现期的问题，各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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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不一。如天津、南京根据各地微地形、微气象和地区水行政部

门的要求执行，武汉执行 50 年一遇的洪水位及内涝水位高程等 ο

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各运行单位还会根据气象部门的相关通知，采

取在洪水内涝期间停电、拆除变压器等措施。故本次修订提出不

应低于 5 年一遇的洪水位及常年内涝水位高程。

12. 1. 6 本条系原标准第 1 l. O. 6 条修改条文，明确了配电变压器

选型要求。

12. 1. 7 本条系原标准第 1 1. O. 5 条修改条文。本条新增了变压器

台高压侧导线、低压侧导线的新材料应用。当前铜芯电缆作为高压

侧导线、低压侧导线的导体选型已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广泛应用，故

本次修订增加了铜芯电缆作为高压侧导线、低压侧导线的材料。

原标准第 11. O. 5 条关于熔断器的规定移至本标准第 12.2.4 条。

与国家能摞局《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技术原则))(计基础 0999J

555 号)第 5.6 节的规定一致，变压器低压侧截面选择提升至 35mrd 。

尽管国家标准《架空绝缘配电线路设计标准))GB 51302-2018 

第 1 1. 1. 5 条规定了高压侧引线采用铝芯时不应小于 35 mm2 ，考虑

国家电网、南方电网、蒙西电网均已采用铜芯导体作为柱上式变压

器台的高压侧引线材料，故本标准推荐使用铜芯导体。

12. 1. 8 本条系原标准第 1 1. O. 7 条保留条文。

12. 1. 9 本条系原标准第 1 1. O. 8 条前 3 款保留条文，取消了原标

准第 1 1. O. 8 条第 4 款，与配电变压器熔丝选择无关。配电变压器的

保护由此次修订标准的第 12. 1. 10 条低压综合配电箱与第 12. 1. 11

条自动空气开关与漏电开关实现。

12. 1. 10 本条系新增条文。本条增加了新设备低压综合配电箱

应用。该设备集电能分配、计量、保护、控制、元功补偿等功能于一

体，已在国内得到广泛应用。

结合运行经验，增加了低压综合配电箱的安装要求。参考国

家电网、南方电网运行经验，确定悬挂式、托架式安装低压综合配

电箱的底部距地面高度不应低于l. 8r凡当前，国家电网的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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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低压综合配电箱采用悬挂式安装，采用双头螺杆固定。考

虑双头螺杆锈蚀风化后可能存在安全隐患，本次修订增加了托架

式安装;南方电网对超过变压器容量超过 100kV • A 的柱上式变

压器台，其低压综合配电箱采用基础坐地式安装。

12. 1. 11 本条系新增条文。本条对未配置低压综合配电箱的柱

上式变压器台，提出低压侧保护要求，保护装置可采用熔断器式隔

离开关或其他装置。根据国家能源局《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技术

原则))(计基础 0999J555 号) ，对 TT 系统需加装漏电保护器。

12. 1. 12 本条系新增条文，对变压器台的无功补偿提出要求，与

现行国家标准《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 50052 的规定一致。

12.2 其他设备

12.2.1 本条系原标准第 1 1. 0.9 条修改条文。

12.2.2 本条系新增条文。参考现行行业标准《配电网规划设计

技术导则 ))DL/T 5729 和现行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66kV

及以F架空电力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173 ，本次修订明确

对柱上负荷开关和柱上断路器的保护、安装要求。

12.2.3 本条系新增条文。近年来，配电建设设计、施工逐步完

善。现行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66kV 及以下架空电力线

路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73 已明确隔离开关的安装要求，本次

修订明确对隔离开关的安装要求，与现行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装

工程 66kV 及以下架空电力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173 中的

规定一致。

12.2.4 本条系原标准第 1 1. 0.5 条修改条文。原标准第 1 1. 0.5 

条规定了变压器高压侧、低压侧熔断器的安装要求。本次修订明

确为 10kV 及以下熔断器的安装要求。近年来，配电建设设计、施

工逐步完善，对熔断器的安装要求不断提高。本次修订将熔断器

对地垂直距离由 4.5m 调整为"一般不应小于 5m，无行车碰触的

郊区农田线路可降至 4. 5m"。同时对熔断器支架位置、跌落式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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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器的垂直夹角提出要求，与现行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66kV 及以下架空电力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173 中的规定

一致。

12.2.5 本条系新增条文。近年来，配电建设设计、施工逐步完善。

现行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66kV 及以下架空电力线路施工

及验收规范>>GB 50173 己明确避雷器的安装要求，本次修订明确对

避雷器的安装要求，与现行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66kV 及以

下架空电力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73 中的规定一致。

12.2.6 本条系新增条文。考虑到室外计量装置需经常观察、操

作，结合国家电网实际运行经验，本条提出室外计量装置的安装

要求。

12.2.7 本条系新增条文。结合现行行业标准《配电网规划设计

技术导则 >>DLjT 5729 ，新增柱上无功补偿装置的配置要求。结合

现行行业标准《柱上式高压无功补偿装置 >>JBjT 10558 、现行国家

标准《并联电容器装置设计规范 >>GB 50227、国家能源局《农村电

网建设与改造技术原则>>(计基础 0999J555 号) ，本条增加了柱上

无功补偿装置的布置和安装原则。

12.2.8 本条系新增条文。在部分偏远地区，电源点稀少， 10kV

架空配电线路过长，导致电压质量不能满足要求。为此，本条增加

了线路调压装置的配置原则，与现行电力行业标准《配电网规划设

计技术导则 >>DLjT 5729~2016 第 8.5.7 条的规定一致。

结合实际运行经验，本条提出了对线路调压装置的容量选择

原则和对大容量线路调压装置的保护要求;参考柱上式变压器台

的安装要求，本条提出了柱上安装的线路调压装置的垂直对地距

离要求;对落地安装的线路调压装置，本条参考了落地式变压器台

提出围墙(栏)的安装要求。

12.2.9 本条系新增条文。近年来，结合各地电网运行情况，当双

回线路、多回线路同杆装设多台开关设备时，由于误操作导致的事

故屡有发生，为保障人身和设备安全，本次修订提出本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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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配电自动化相关设备

13.0.1 本条系新增条文。对配电自动化相关设备的配置、选型，

应依据相应的规程规范执行。

13. O. 2 本条系新增条文。结合实际设计、运行经验，本条增加了

配电自动化相关设备安装设计的总体原则。

13.0.3 本条系新增条文。结合运行经验，本条增加了馈线终端

的安装要求。配置要求参考现行行业标准《配电网自动化系统远

方终端>>DL/T 721 0 考虑便于上杆检修，箱式结构的馈线终端与

杆塔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O.2m 。

13. O. 4 本条系新增条文。结合实际运行经验，本条增加了配变

终端的配置要求。目前柱上式变压器台的低压综合配电箱已得到

广泛应用，为简化柱上式变压器台的安装，建议将配变终端集成于

低压综合配电箱。

13. O. 5 本条系新增条文，增加了架空配电线路配电自动化设备

对开关设备的要求。

13. O. 6 本条系新增条文。结合配电自动化的实际需求，本条增

加了通信设备的配置要求。结合实际运行经验，本条增加了光缆

通信箱的安装要求。考虑便于架空线路、柱上设备以及光缆的施

工、运行、维护需求，光缆通信箱宜位于馈线终端同侧上方。考虑

通信设备的施工、运行、维护需求，光缆通信箱顶部距馈线终端底

部不宜超过 O.5m 。

13. O. 7 本条系新增条文。结合各地调研情况，本条增加了馈线

终端的接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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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接户线

14.0.1 本条系原标准第 14.0.2 条修改条文。接户线的特点为

临近居民区或企事业单位，导线截面较小，档距小。当档距较大

时，由于导线弧垂加大，为保障导线对地安全距离，避免导线混线，

接户线应按同电压等级配电线路进行设计。

14.0.2 本条系原标准第 14.0.3 条修改条文。本次修订增加了

集束导线的使用情况。

14.0.3 本条系原标准第 14.0.4 条修改条文。本次修订考虑随着挡

距的增大，1昆线的风险增加，占用空间也随之增加。因此删去了原标

准中档距 25m 以上的线间距离，建议当档距超过 25m 时加设接户杆。

14.0.4 本条系原标准第 14. O. 5 条修改条文。参考现行国家标

准《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 50054~2011 第 7. 2. 1 条第 2 款，将

3kV 及以下的对地面垂直距离由 2.5m 增加至 2.7m 。

14.0.5 本条系原标准第 14. 0.6 条修改条文。参考现行国家标

准《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 50054~2011 第 7.2. 1 条第 2 款，将

3kV 及以下的沿墙敷设对地面垂直距离由 2.5m 增加至 2.7m 。

14.0.6 本条系原标准第 14. O. 7 条修改条文。本条根据现行国

家标准《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 50054~2011 第 7.2.6 条对原条

文进行了修改。

14.0.7 本条系原标准第 14.0.8 条修改条文。

14.0.8 本条系原标准第 14. O. 9 条修改条文。

14.0.9 本条系原标准第 14. O. 10 条修改条文。

14.0.10 本条系原标准第 14. O. 11 条保留条文。

14.0.11 本条系原标准第 14. O. 12 条保留条文。

14.0.12 本条系原标准第 14.0.13 条保留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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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环境保护

本章条文要求架空配电线路设计应符合国家环境保护和水土

保持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为配合环境保护，线路经过经济作物时，宜采用跨越设计，减

少对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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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劳动安全和工业卫生

本章内容针对国家对劳动安全与工业卫生工作的要求，结合

架空配电线路的具体特点，参照有关标准的相关内容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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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架空配电线路污秽分级标准

本附录根据《污秽条件下高压绝缘子的选择和尺寸确定 第

1 部分:定义、信息和→般原则 >>IEC/TS 60815-1-2008 进行了

修订。

表 1

示例 典型环境的描述 现场污秽度分级 污秽类型

很少有人类活动，植被覆盖好，且距 A 

海、沙漠或开阔干地>50km①;
a 

E1 距大中城市>30km~50km;

距上述污染源更短距离以内，但 i亏
很轻②

A 

染源不在积污期主导风上

人口密度 500 人/km' ~1000 人/km' A 

的农业耕作区，且距海、沙漠或开阔干

地>10km~50km; 

距大、中城市 15km~50km; A 

重要交通干线沿线 1km 以内; A 
b 

E2 距上述污染源更短距离以内，但污 A 

染源不在积污期主导风上;
轻

工业废气排放强度< 10∞万标 A 

m3 /km2 ; 

积污期干旱少污少凝露的内陆盐碱 A 

(含盐量小于 0.3%)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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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示例 典型环境的描述 现场污秽度分级 污秽类型

人口密度 1000 人Ikm' ~ 10000 人Ikm' A 

的农业耕作区，且距海、沙漠或开|淘干

地>3km~10km①，

距大、中城市 15km~20km; A 

重要交通干线沿线 0.5km 及-般交 A 

通线 O.lkm 以内;

距上述污染源更短距离以内，但污
C 

A E3 

染源不在积污期主导风上;
中

包括乡镇工业在内工业废气排放强 A 

度~ 1000 万标 m3 Ikm' ~ 3000 万标

m3 Ikm2 ; 

退海轻盐碱和内陆中等盐碱(含盐 A 

量。. 3%~0. 6%)地区

距上述 E3 污染源更远(距离在 b 级

污区的范围以内) ，但在长时间(几星

期或几个月)干旱元雨后，常常发生雾 A/B 

E4 
或毛毛雨; C 

积污期后期可能出现持续大雾或融 中 B 

冰雪的 E3 类地区;

灰度为等值盐密 5 倍~10 倍及以上 A 

的地区

人口密度> 10000 人/km' 的居民区 A 

和交通枢纽;

距海、沙漠或开阔干地 3km 以内;

距独立化工及燃煤工业源。. 5km~ d A/B 
E5 

2km 以内; 重

乡镇工业密集区及重要交通干线 A/B 

0.2km; A/B 

重盐碱(含盐量 O. 6%~ 1. 0%)地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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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示例 典型环境的描述 现场污秽度分级 污秽类型

距比 E5 上述污染源更长的距离(与

c 级污区对应的距离) ，但在长时间(几

星期或几个月)干旱无雨后，常常发生

雾或毛毛雨;
A/B 

d 
E6 

积污期后期可能出现持续大雾或融 重
B 

冰雪的 E5 类地区;

灰度为等值盐密 5 倍~10 倍及以上
A 

的地区

沿海 lkm 和含盐量>1. 0% 的盐士、 A/B 

沙漠地区。 A/B 

在化工、燃煤工业源区内及距此类

E7 
独立工业源 0.5km; e 

距污染源的距离等同于 d 级污区，且 很重 B 

直接受到海水喷溅或浓盐雾; A/B 

同时受到工业排放物如高电导废

气、水泥等污染和水汽湿润

注: 1 计算瓷绝缘子单位爬电距离的电压是最高电压，如 lokV 的最高电压

为 12kV ，

2 ①大风和台风影响可使距海岸 50km 以外的更远距离处测的很高的等值盐

密值。

3 ②在当前大气环境条件下，我国中东部地区电网不宜设"很轻"污秽区。

4 ③取决于沿海的地形和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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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公路等级

本附录按现行行业标准《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JTG BOl 的规

定定义公路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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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供电区域划分表

本附录按现行行业标准《配电网规划设计技术导则 ))DL/T

5729 的规定划分供电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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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 0.10 架空配电线路与铁路、道路、河流、管道、索道及各种架空线路交叉或接近的基本要求

铁路 公路 电车道 河流

项目 局速公路，标准 三、四级 有轨及
窄轨 电气化线路 一、二级 通航 不通航

轨距
公路

公路 元轨

导线最小截面

导线在跨越 不应
不应接头 不应接头 不应接头

档内的接头 接头

导线支持方式 双固定 双固定 单固定 双固定 双固定 单固定

至承力索 至最高

线路 至承力索或 或接触线 至常年 航行水位 至最高 冬季
至轨顶

接触线
至路面

洪水位最小 电压 高水位 的最高 至冰面
至路面

垂直 船檐顶

距离 3kV~ 平原地区配
7.5 6 7 3.0/9.0 6 1. 5 3 5 (m) 10kV 电线路入地

3kV及 平原地区配
7.5 6 6 

以下 电线路入地
3.0/9.0 6 1 3 5 

电杆中心至路

线路 面边缘 与拉纤小路平等的线路，
电杆外缘至轨道中心 电杆中心至路面边缘

最小 电压 电杆外缘 边导线至斜坡上缘

水平 至轨道中心

距离 3kV~ 

(m) 10kV 
交叉 :5.0 0.5/3.0 

平行:杆高 平行杆高 +3.0 0.5 最高电杆高度
3kV 及

十3.0 0.5/3.0 
以下

山区入地
公路分级见本标准附录 D.

困难时，应协 最高洪水位时，有抗洪抢险船只
备注 城市道路的分级，参照公路的

商，并签订协
规定

航行的河流，垂直距离应协商确定
议

注 :1 3kV 以下配电线路与二、三级弱电线路，与公路交叉时，导线支持方式不限制。

2 架空配电线路与弱电线路交叉时，交叉档弱电线路的木质电杆应有防雷措施。

3 3kV~10kV 电力接户线与工业企业内自用的同电压等级的架空线路交叉时，接户线宜架设在上方。

4 不能通航河流指不能通航也不能浮运的河流。

5 对路径受限制的地区的最小水平距离的要求，应计及架空电力线路导线的最大风偏。

6 公路等级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 的规定。

7 ()内数值为绝缘导线线路。
8 [J 内数值用于跨杆(塔)顶。

弱电线路 电力线路(kV)

35~ 154~ 
一、二级 三级 3 以下 3~10 330 500 750 1000 ::l::: 500 

110 220 

铝线及铝合金线 50mm2 •铜线为 16mm2

不应接头
交叉不 交又不

应接头 应接头

双固定 单固定 单固定 双固定

至被跨越线 至导线

7 10 6 
2 2 2 3 4 5 8.5 

[12J [16J [8.5J 

7 10 6 
1 l 2 3 4 5 8.5 

[12J [16J [8.5J 

在路径受限制地区，
在路径受限制地区，两线路边导线间

两线路边导线间

2 

2.5 2.5 5 7 9 13 16 20 13 

1 

1.两平行线路

在开阔地区的水

平距离不应小于
两平行线路在开阔地区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电杆高度

电杆高度;

2. 弱电线路分

级见本标准附录 C

特殊管道
一般管道、

人行夭桥
索道士 600 士 800

不应接头

双固定

电力线在下面

电力线在下面至电力
电力线在下面

线上的保护设施

8 10.5 
3 2.0/2.0 5(4) 

[8.5J [15J 

8 10.5 

[吕.5J [15J 
1. 5/1. 5 4(3) 

导线边线

在路径受限制地区，至管道、索道任何部分 至人行

天桥边缘

2 4 

18 20 

1. 5 2 

1.特殊管道指架设在地面上的输送易

燃、易爆物的管道 s
2. 交叉点不应选在管道检查井(孔)处，

与管道、索道平行、交叉时，管道、索道应接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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